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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聯合會第147期稅務地政法令彙刊 

出刊日期：102.09.20 
中央法規 
※修正「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更使用審 

  查作業要點」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民國 102年 8 月 6 日農企字第 1020012756A 號令 

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更使用審查作業要點修正規定   

一、為執行農業發展條例第十條農業用地於劃定或變更為非農業 

使用時，應徵得主管機關同意之規定，據以辦理同意農業用 

地變更使用審查作業，特訂定本要點。 

二、農業用地變更使用，屬下列情形之一者，應徵得農業主管機 

關同意： 

（一）依區域計畫法劃定為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一般農 

業區變更為其他使用分區。 

（二）依區域計畫法編定為非都市土地農牧用地、養殖用地 

、水利用地、林業用地、生態保護用地、國土保安用 

地變更為其他使用地類別。 

（三）都市計畫農業區、保護區農業用地劃定或變更為非農 

業使用。 

（四）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作非農業使用性質 

之容許使用或臨時使用。 

三、興辦事業人申請農業用地變更使用，應擬具農業用地變更使 

用說明書，就下列事項詳予說明： 

（一）擬申請變更之農業用地之使用現況。 

（二）變更使用前後之使用分區、編定類別、面積。 

（三）鄰近灌、排水系統與農業設施位置及是否使用具有農 

業灌溉功能之系統作為廢污水排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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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變更後土地使用之興建設施配置。 

（五）隔離綠帶或設施設置之規劃。 

（六）該農業用地變更使用對鄰近農業生產環境之影響。 

（七）聯外道路規劃與寬度及對農路通行之影響。 

（八）降低或減輕對農業生產環境影響之因應設施。 

（九）使用農業用地所提區位、面積之必要性、合理性及無 

可替代性。但農業所需產、製、儲、銷及休閒等相關 

農業設施所需用地，僅須提出區位之無可替代性說明 

。 

（十）興辦事業使用水資源對農業生產環境之影響。 

前項各款事項以文字說明為原則，並配合不少於一千二百分 

之一比例尺之位置圖、灌排水系統圖等相關圖表輔助說明。 

第一項農業用地變更使用說明書應說明事項，經納入興辦事 

業計畫書、開發計畫書或土地使用計畫中專章說明者，得免 

予再擬具農業用地變更使用說明書。 

四、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於興辦事業人申請農業用地變更，應就 

事業設置之必要性與計畫使用農業用地所提區位、面積之必 

要性、合理性及無可替代性，提出評估意見，或具體表示是 

否支持該興辦事業及土地使用。 

五、農業用地變更使用，應避免影響農業生產環境之完整。有下 

列情形之一者，不同意變更使用： 

（一）未依規定規劃設置隔離綠帶或設施。 

（二）使用具有農業灌溉功能之系統作為廢污水排放使用或 

有妨礙上、下游農業灌排水系統輸水能力之虞。 

（三）申請變更範圍內夾雜未申請變更之農業用地且妨礙其 

農業經營。 

（四）妨礙原有區域性農路通行。 

（五）申請變更農業用地辦理部分土地分割，致造成坵塊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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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不利農業經營。但線狀之公共建設，不在此限。 

（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就事業設置之必要性與計畫使用農 

業用地所提區位、面積之必要性、合理性及無可替代 

性，未提出評估意見或未表示支持意見。 

（七）其他依本要點規定不得同意變更使用之情形。 

六、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之農業用地，不同意變更使用。但符 

合下列情形之一，且無前點各款情形之一者，得申請變更使 

用： 

（一）國防或防止災害之所需用地。 

（二）經行政院核定之計畫或公共建設之所需用地。 

（三）依土地徵收條例規定得辦理徵收事業之所需用地。 

（四）政府機關興辦之公共建設設施或提供公眾使用設施之 

所需用地。 

（五）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核准設立之公益性福利設 

施或再生能源設施。 

（六）符合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為自然地形或合 

法建築用地包圍、夾雜之零星農業用地。 

（七）供公眾通行且具有公用地役關係之既成道路，或公立 

公墓更新計畫之所需用地。 

（八）經中央農業主管機關核准或輔導之產、製、儲、銷及 

休閒等農業相關設施之所需用地。 

七、經政府核定之養殖漁業生產區範圍內之農業用地，不同意變 

更使用。但符合下列情形之一，且無第五點各款情形之一者 

，得申請變更使用： 

（一）國防或防止災害之所需用地。 

（二）經行政院核定之計畫或公共建設之所需用地。 

（三）依土地徵收條例規定得辦理徵收事業之所需用地。 

（四）政府機關興辦之公共建設設施或提供公眾使用設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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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用地。 

（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核准設立公益性福利設施 

或再生能源設施。 

（六）農業主管機關核准或輔導之產、製、儲、銷及休閒等 

農業相關設施之所需用地。 

八、都市計畫農業區、保護區農業用地，除直轄市或縣（市）主 

管機關另定有限制條件外，應依本要點規定辦理。 

九、變更農業用地作與農業生產性質不相容之目的事業使用者， 

應配置適當寬度之隔離綠帶或設施，並具體標繪於土地使用 

配置圖上。隔離綠帶或設施之配置原則如下： 

（一）配置區位應與毗鄰農業用地相緊臨。 

（二）隔離綠帶或設施之設置最小寬度，除第十點規定有配 

置寬度者外，至少應為一點五公尺。但直轄市、縣（市 

）政府依據地方特性，另定大於一點五公尺之規定者 

，依其規定辦理。 

十、各不同使用分區於毗鄰農業用地之區位應配置之隔離綠帶或 

設施寬度如下： 

（一）特定農業區： 

１、變更作工業區、科學園區使用者：至少三十公尺 

    。 

２、變更作住宅社區性質、工商綜合區、廢棄物處理 

（含回收或貯存）、土石採取、營建剩餘土石方 

處理、因擴展工業需要變更之使用者：至少二十 

公尺。但有下列情形者，得配合土地規劃配置， 

其面積不得少於申請事業面積之百分之三十： 

（１）變更作工商綜合區之申請面積在一公頃以 

      下。 

（２）因擴展工業需要，申請變更編定面積未滿 



~ 5 ~ 
 

      二公頃。 

３、變更作其他使用者，得配合土地規劃配置，其面 

    積不得少於申請事業面積之百分之三十。 

（二）一般農業區： 

１、變更作工業區、科學園區使用者：至少二十公尺 

    。 

２、變更作住宅社區、工商綜合區、砂石碎解洗選、 

廢棄物處理（含回收或貯存）、土石採取、礦石 

開採、營建剩餘土石方處理、因擴展工業需要變 

更之使用者：至少十公尺。但有下列情形者，得 

配合土地規劃配置，其面積不得少於申請事業面 

積之百分之三十： 

（１）變更作砂石碎解洗選、廢棄物處理（含回 

收或貯存）、土石採取、礦石開採、營建 

剩餘土石方處理，申請變更面積在一公頃 

以下。 

（２）因擴展工業需要，申請變更編定面積未滿 

二公頃。 

３、變更作其他使用者，得配合土地規劃配置，其面 

積不得少於申請事業面積之百分之三十。 

（三）依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例規定辦理者，得配合土地規 

劃配置，其面積不得少於申請事業面積之百分之三十 

。但其整體規劃確實無法達百分之三十，經農村社區 

土地重劃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不在此限。 

（四）森林區、山坡地保育區、特定專用區：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訂有審查規範，依其規範應留設綠地或保育地 

等，其具有隔離效果者，依其規定辦理；未有規定者， 

比照第一項第二款一般農業區之配置原則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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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經行政院核定之輔導方案已有訂定相關隔離綠帶或設 

施之留設規定者，從其規定。 

前項所稱得配合土地規劃配置者，其配置之隔離綠帶或設施 

寬度至少應為一點五公尺。 

十一、隔離設施之認定，指具有隔離效果之通路、水路、空地、 

廣場、平面停車場、開放球場、蓄水池及滯洪池等非建築 

之開放性設施。直轄市或縣（市）農業主管機關得依轄區 

農業用地特性增列具隔離效果之隔離設施項目，報中央農 

業主管機關備查。 

    各目的事業計畫審查規定，所規劃留設之綠地或保育地， 

其設置區位具有隔離效果者，得併入應留設之隔離綠帶或 

設施面積計算。 

十二、直轄市或縣（市）農業主管機關審查農業用地變更使用案 

件，應填具審查表，明確表達同意與否之審查意見，並隨 

附於案件之查核意見內，審查表格式如附件。直轄市或縣 

（市）農業主管機關得依轄區農業用地特性自行調整附件 

格式，報請中央農業主管機關備查。 

    都市計畫農業用地變更使用之審查，其審查項目依都市計 

畫農業區或保護區審查作業規範及相關都市計畫審查規定 

與程序辦理。 

十三、非都市土地農業用地變更案件，達應送區域計畫擬定機關 

審議規模者，其徵詢農業主管機關之審查程序如下： 

（一）屬中央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審議者，經中央區域計畫 

擬定機關受理後，應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徵詢 

中央農業主管機關審查同意。但開發案件之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已授權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審查者，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僅就事業設置是否 

符合產業政策之合理性、必要性，提供評估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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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具體表達支持與否。 

（二）屬委辦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代為許可審議者，送 

該府專責審議小組審查，應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徵 

詢直轄市或縣（市）農業主管機關審查同意。 

    非都市土地農業用地變更案件，未達應送區域計畫擬定機 

關審議規模者，應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及非都市土 

地變更編定執行要點規定，徵詢直轄市或縣（市）農業主 

管機關審查同意。 

    經行政院核定之專案，另就申請案規定相關審查程序者， 

依其規定。 

十四、符合下列情形之一者，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逕依相關作業 

規定徵詢直轄市或縣（市）農業主管機關審核同意，免再 

依本要點審查規定辦理： 

（一）申請非都市土地國家公園區、鄉村區、工業區、風 

景區或河川區範圍內之農業用地變更。 

（二）符合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為自然地形或 

合法建築用地包圍、夾雜之零星農業用地變更。 

（三）供公眾通行且具有公用地役關係之既成道路，申請 

變更編定為交通用地。 

（四）公立公墓更新計畫申請變更為墳墓用地。 

十五、各級農業主管機關為審查農業用地之變更，得組成審查小 

組辦理。 

十六、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作非農業使用性質之容 

許使用或臨時使用案件，徵詢農業主管機關審查同意時， 

得免依第十二點規定之審查表辦理。 

十七、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就審查同意之案件，應於土地完成 

變更後，每半年彙整統計，送請中央農業主管機關列案備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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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直轄市或縣（市）農業主管機關審查農業用地變更使用案 

件，應依規定收取審查費。申請案件依本要點規定需轉送 

中央農業主管機關審核者，應檢具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機關收費收據影本。 

※修正「寺廟登記規則」 

內政部民國 102年 8 月 8 日台內民字第 1020276576 號令 

寺廟登記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 一 條  為辦理寺廟登記，特訂定本規則。 

第 二 條  本規則所稱寺廟，指適用監督寺廟條例之寺廟。 

          寺廟登記分設立登記及變動登記；寺廟設立登記後其 

登記事項有變動時，應辦理變動登記。 

第 七 條  經辦寺廟登記之機關，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 

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 九 條    （刪除） 

第 十 條  寺廟登記事項變動，未申辦變動登記者，經辦機關 

得通告寺廟限期申辦變動登記。 

第 十三 條    （刪除） 

「寺廟登記規則」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新 條 文 舊 條 文 

第一條  
為辦理寺廟登記，特訂定本

規則。 
 

第一條  
凡為僧道住持或居住之一

切公建、募建或私家獨建之壇

廟寺院庵觀，除依關於戶口調

查及不動產登記之法令辦理

外，並應依本規則登記之。 

第二條  
本規則所稱寺廟，指適用監

第二條   
寺廟登記之舉辦，分總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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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寺廟條例之寺廟。 
寺廟登記分設立登記及變動

登記；寺廟設立登記後其登記

事項有變動時，應辦理變動登

記。 

及變動登記二種，總登記每十

年舉行一次，變動登記每年舉

行一次，新成立之寺廟，應於

成立時聲請登記，其登記手續

與總登記同。 

第七條  
經辦寺廟登記之機關，在直

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

為縣（市）政府。 
 

第七條   
經辦寺廟登記之機關，在縣

市為縣市政府，在直隸行政院

之市為社會局，在特殊行政區

（如威海衛管理公署設治局

等）為各該主管官署。 

第九條  
（刪除） 
 

第九條   
經辦機關於總登記時，須先

通告當地寺廟，限期領取，填

送本規則第八條一至四表各

四份，經派員調查所填，確與

事實相符，即將每表各抽留三

份，以一份連同登記證發給該

寺廟，如有不符，應責令更正

後發給之。 
登記證得酌收費用，每證不

得超過一元。 
  總登記辦理完竣後，其經辦

機關，應將所留三份登記表分

訂成冊，以一份存查，餘二份

送該管省市政府存轉。 

第十條  
寺廟登記事項變動，未申辦

第十條   
經辦機關應於登記後，每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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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動登記者，經辦機關得通告

寺廟限期申辦變動登記。 
一年，通告當地寺廟，限期領

取，填送寺廟變動登記表四

份，經派員調查所填確與事實

相符，即抽留三份，以一份連

同變動登記執照，發給該寺

廟，如有不符，應責令更正後

發給之，其存轉手續與前條

同。 
  變動登記執照，得酌收費
用，但每執照不得超過一角，

無變動之寺廟，須向該管經辦

機關聲明，其聲明書式樣另定

之。 

第十三條  
（刪除） 

第十三條   
本規則於天主耶回及喇嘛

之寺廟不適用之。 

※修正「土地登記規則」 

 內政部民國 102年 8 月 22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26651551 號令 

修正「土地登記規則」部分條文，自中華民國一百零二年八月三

十日施行。   

土地登記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二十七條  下列登記由權利人或登記名義人單獨申請之： 

一、土地總登記。 

二、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三、因繼承取得土地權利之登記。 

四、因法院、行政執行分署或公正第三人拍定、法院 

判決確定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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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標示變更登記。 

六、更名或住址變更登記。 

七、消滅登記。 

八、預告登記或塗銷登記。 

九、法定地上權登記。 

十、依土地法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回復所有權之登記 

。 

十一、依土地法第十七條第二項、第三項、第二十條 

第三項、第七十三條之一、地籍清理條例第十 

一條、第三十七條或祭祀公業條例第五十一條 

規定標售或讓售取得土地之登記。 

十二、依土地法第六十九條規定更正之登記。 

          十三、依土地法第一百三十三條規定取得耕作權或所 

有權之登記。 

十四、依民法第五百十三條第三項規定抵押權之登記 

。 

十五、依民法第七百六十九條、第七百七十條或第七 

百七十二條規定因時效完成之登記。 

十六、依民法第八百二十四條之一第四項規定抵押權 

之登記。 

十七、依民法第八百五十九條之四規定就自己不動產 

設定不動產役權之登記。 

十八、依民法第八百七十條之一規定抵押權人拋棄其 

抵押權次序之登記。 

十九、依民法第九百零六條之一第二項規定抵押權之 

登記。 

二十、依民法第九百十三條第二項、第九百二十三條 

第二項或第九百二十四條但書規定典權人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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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物所有權之登記。 

二十一、依民法第一千一百八十五條規定應屬國庫之 

登記。 

二十二、依直轄市縣（市）不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設 

置及調處辦法作成調處結果之登記。 

二十三、法人合併之登記。 

二十四、其他依法律得單獨申請登記者。 

第 四十 條  申請登記時，登記義務人應親自到場，提出國民身 

分證正本，當場於申請書或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內簽名 

，並由登記機關指定人員核符後同時簽證。 

  前項登記義務人未領有國民身分證者，應提出下列 

身分證明文件： 

一、外國人應提出護照或中華民國居留證。 

二、旅外僑民應提出經僑務委員會核發之華僑身分證 

明書或中央地政主管機關規定應提出之文件，及 

其他附具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 

三、大陸地區人民應提出經行政院設立或指定之機構 

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之身分證明文件或臺灣地 

區長期居留證。 

四、香港、澳門居民應提出護照或香港、澳門永久居 

留資格證明文件。 

五、歸化或回復中華民國國籍者，應提出主管機關核 

發之歸化或回復國籍許可證明文件。 

第四十二條  申請人為法人者，應提出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及其代 

表人之資格證明。其為義務人時，應另提出法人登記 

機關核發之法人及代表人印鑑證明或其他足資證明之 

文件，及於登記申請書適當欄記明確依有關法令規定 

完成處分程序，並蓋章。 



~ 13 ~ 
 

          前項應提出之文件，於申請人為公司法人者，為法 

人登記機關核發之設立、變更登記表或其抄錄本、影 

本。 

            義務人為財團法人或祭祀公業法人者，應提出其主 

管機關核准或同意備查之證明文件。 

第六十九條  由權利人單獨申請登記者，登記機關於登記完畢後 

，應即以書面通知登記義務人。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 

，不在此限： 

一、無義務人者。 

二、法院、行政執行分署或公正第三人拍定之登記。 

三、抵押權人為金融機構，辦理抵押權塗銷登記，已 

提出同意塗銷證明文件者。 

  前項義務人為二人以上時，應分別通知之。 

第七十八條  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前，應先向登記機關申 

請建物第一次測量。但在中華民國一百零二年十月一 

日以後領有使用執照之建物，檢附依使用執照竣工平 

面圖繪製及簽證之建物標示圖辦理登記者，不在此限 

。 

第七十八條之一  前條之建物標示圖，應由開業之建築師、測量 

技師或其他依法規得為測量相關簽證之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辦理繪製及簽證。 

            前項建物標示圖，應記明本建物平面圖、位置圖及 

建物面積確依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繪製，如有遺漏或 

錯誤致他人受損害者，建物起造人及繪製人願負法律 

責任等字樣及開業證照字號，並簽名或蓋章。 

            依建物標示圖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申請人 

與委託繪製人不同時，應於登記申請書適當欄記明同 

意依該圖繪製成果辦理登記，並簽名或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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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九條  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應提出使用執照或依 

法得免發使用執照之證件及建物測量成果圖或建物標 

示圖。有下列情形者，並應附其他相關文件： 

一、區分所有建物申請登記時，應檢具全體起造人就 

專有部分所屬各共有部分及基地權利應有部分之 

分配文件。 

二、區分所有建物之專有部分，依使用執照無法認定 

申請人之權利範圍及位置者，應檢具全體起造人 

之分配文件。 

三、區分所有建物之地下層或屋頂突出物，依主管建 

築機關備查之圖說標示為專有部分且未編釘門牌 

者，申請登記時，應檢具戶政機關核發之所在地 

址證明。 

四、申請人非起造人時，應檢具移轉契約書或其他證 

明文件。 

  前項第三款之圖說未標示專有部分者，應另檢附區 

分所有權人依法約定為專有部分之文件。 

實施建築管理前建造之建物，無使用執照者，應提 

出主管建築機關或鄉（鎮、市、區）公所之證明文件 

或實施建築管理前有關該建物之下列文件之一： 

一、曾於該建物設籍之戶籍證明文件。 

二、門牌編釘證明。 

三、繳納房屋稅憑證或稅籍證明。 

四、繳納水費憑證。 

五、繳納電費憑證。 

六、未實施建築管理地區建物完工證明書。 

七、地形圖、都市計畫現況圖、都市計畫禁建圖、航 

照圖或政府機關測繪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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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足資證明之文件。 

  前項文件內已記載面積者，依其所載認定。未記載 

面積者，由登記機關會同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 

建築、農業、稅務及鄉（鎮、市、區）公所等單位， 

組成專案小組並參考航照圖等有關資料實地會勘作成 

紀錄以為合法建物面積之認定證明。 

  第三項之建物與基地非屬同一人所有者，並另附使 

用基地之證明文件。 

第一百零二條  土地權利移轉、設定，依法須申報土地移轉現值 

者，於申報土地移轉現值後，如登記義務人於申請登 

記前死亡時，得僅由權利人敘明理由並提出第三十四 

條規定之文件，單獨申請登記。 

  登記權利人死亡時，得由其繼承人為權利人，敘明 

理由提出契約書及其他有關證件會同義務人申請登記 

。 

  前二項規定於土地權利移轉、設定或權利內容變更 

，依法無須申報土地移轉現值，經訂立書面契約，依 

法公證或申報契稅、贈與稅者，準用之。 

第一百三十八條  土地總登記後，法院或行政執行分署囑託登記 

機關辦理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暫時處分、破產登 

記或因法院裁定而為清算登記時，應於囑託書內記明 

登記之標的物標示及其事由。登記機關接獲法院或行 

政執行分署之囑託時，應即辦理，不受收件先後順序 

之限制。 

登記標的物如已由登記名義人申請移轉或設定登記 

而尚未登記完畢者，應即改辦查封、假扣押、假處分、 

暫時處分、破產或清算登記，並通知登記申請人。 

登記標的物如已由登記名義人申請移轉與第三人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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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登記完畢者，登記機關應即將無從辦理之事實函復 

法院或行政執行分署。但法院或行政執行分署因債權 

人實行抵押權拍賣抵押物，而囑託辦理查封登記，縱 

其登記標的物已移轉登記與第三人，仍應辦理查封登 

記，並通知該第三人及將移轉登記之事實函復法院或 

行政執行分署。 

  前三項之規定，於其他機關依法律規定囑託登記機 

關為禁止處分之登記，或管理人持法院裁定申請為清 

算之登記時，準用之。 

第一百三十九條  法院或行政執行分署囑託登記機關，就已登記 

土地上之未登記建物辦理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暫 

時處分、破產登記或因法院裁定而為清算登記時，應 

於囑託書內另記明登記之確定標示以法院或行政執行 

分署人員指定勘測結果為準字樣。 

  前項建物，由法院或行政執行分署派員定期會同登 

記機關人員勘測。勘測費，由法院或行政執行分署命 

債權人於勘測前向登記機關繳納。 

  登記機關勘測建物完畢後，應即編列建號，編造建 

物登記簿，於所有權部辦理查封、假扣押、假處分、 

暫時處分、破產或清算登記。並將該建物登記簿與平 

面圖及位置圖之影本函送法院或行政執行分署。 

  前三項之規定，於管理人持法院裁定申請為清算之 

登記時，準用之。 

第一百四十條  同一土地經辦理查封、假扣押或假處分登記後， 

法院或行政執行分署再囑託為查封、假扣押或假處分 

登記時，登記機關應不予受理，並復知法院或行政執 

行分署已辦理登記之日期及案號。 

第一百四十一條  土地經辦理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暫時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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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產登記或因法院裁定而為清算登記後，未為塗銷前 

，登記機關應停止與其權利有關之新登記。但有下列 

情形之一為登記者，不在此限： 

一、徵收、區段徵收或照價收買。 

二、依法院確定判決申請移轉、設定或塗銷登記之權 

利人為原假處分登記之債權人。 

三、公同共有繼承。 

四、其他無礙禁止處分之登記。 

  有前項第二款情形者，應檢具法院民事執行處或行 

政執行分署核發查無其他債權人併案查封或調卷拍賣 

之證明書件。 

第一百四十二條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予登記，並將 

該項登記之事由分別通知有關機關： 

一、土地經法院或行政執行分署囑託查封、假扣押、 

假處分、暫時處分、破產登記或因法院裁定而為 

清算登記後，其他機關再依法律囑託禁止處分之 

登記者。 

二、土地經其他機關依法律囑託禁止處分登記後，法 

院或行政執行分署再囑託查封、假扣押、假處分 

、暫時處分、破產登記或因法院裁定而為清算登 

記者。 

第一百五十二條  登記名義人之住址變更者，應檢附國民身分證 

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申請住址變更登記。如其所載 

身分證統一編號與登記簿記載不符或登記簿無記載統 

一編號者，應加附有原登記住址之身分證明文件。 

            登記名義人為法人者，如其登記證明文件所載統一 

編號與登記簿不符者，應提出其住址變更登記文件。 

土地登記規則部分條文修正總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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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登記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自三十五年十月二日發布施 

行後，共歷經十五次修正，最後一次修正為一百年十二月十二日 

。茲為落實簡政便民，提供民眾多管道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 

記之方式，及配合推動電子化政府，逐步降低使用戶籍謄本辦理 

相關登記作業，並因應實務作業需求，爰擬具本規則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共計修正十三條、新增一條，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配合行政執行處因法務部組織改造業於一百零一年一月一日 

起改制為行政執行分署，修正相關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 

七條、第六十九條及第一百三十八條至第一百四十二條） 

二、修正登記義務人為旅外僑民應檢附之身分證明文件之規定。 

(修正條文第四十條) 

三、增訂祭祀公業法人申請登記時應提出主管機關備查文件之規 

定。（修正條文第四十二條） 

四、增訂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前，得免先申請建物第一次 

測量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七十八條） 

五、增訂建物登記申請人、委託繪製人及繪製人應於登記申請書 

及建物標示圖記明相關事項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七十八條 

之一） 

六、修正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應附文件之規定。（修正條 

文第七十九條） 

七、修正土地權利移轉或設定，登記名義人死亡時應附文件之規 

定。（修正條文第一百零二條） 

八、配合家事事件法及消費者債務清理條例之規定，增列暫時處 

分及清算登記等限制登記類別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一百三 

十八條、第一百三十九條、第一百四十一條及第一百四十二 

條） 

九、修正登記機關於土地有限制登記後，例外得為新登記之情形 

。（修正條文第一百四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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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修正申請住址變更登記應附文件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一百 

五十二條） 

土地登記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二十七條 

下列登記由權利人或

登記名義人單獨申請

之： 

一、土地總登記。 

二、建物所有權第一

次登記。 

三、因繼承取得土地

權利之登記。 

四、因法院、行政執

行分署或公正第

三人拍定、法院

判決確定之登記

。 

五、標示變更登記。

六、更名或住址變更

登記。 

七、消滅登記。 

八、預告登記或塗銷

登記。 

九、法定地上權登記

。 

第二十七條 

下列登記由權利人或

登記名義人單獨申請

之： 

一、土地總登記。 

二、建物所有權第一

次登記。 

三、因繼承取得土地

權利之登記。 

四、因法院、行政執

行處或公正第三

人拍定、法院判

決確定之登記。

五、標示變更登記。

六、更名或住址變更

登記。 

七、消滅登記。 

八、預告登記或塗銷

登記。 

九、法定地上權登記

。 

十、依土地法第十二

行政執行處因

法務部組織改

造自一百零一

年一月一日起

改制為行政執

行分署，爰修正

第四款「行政執

行處」為「行政

執行分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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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依土地法第十二

條第二項規定回

復所有權之登記

。 

十一、依土地法第十

七條第二項、第

三項、第二十條

第三項、第七十

三條之一、地籍

清理條例第十一

條、第三十七條

或祭祀公業條例

第五十一條規定

標售或讓售取得

土地之登記。 

十二、依土地法第六

十九條規定更正

之登記。 

十三、依土地法第一

百三十三條規定

取得耕作權或所

有權之登記。 

十四、依民法第五百

十三條第三項規

定抵押權之登記

。 

十五、依民法第七百

六十九條、第七

條第二項規定回

復所有權之登記

。 

十一、依土地法第十

七條第二項、第

三項、第二十條

第三項、第七十

三條之一、地籍

清理條例第十一

條、第三十七條

或祭祀公業條例

第五十一條規定

標售或讓售取得

土地之登記。 

十二、依土地法第六

十九條規定更正

之登記。 

十三、依土地法第一

百三十三條規定

取得耕作權或所

有權之登記。 

十四、依民法第五百

十三條第三項規

定抵押權之登記

。 

十五、依民法第七百

六十九條、第七

百七十條或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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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七十條或第七

百七十二條規定

因時效完成之登

記。 

十六、依民法第八百

二十四條之一第

四項規定抵押權

之登記。 

十七、依民法第八百

五十九條之四規

定就自己不動產

設定不動產役權

之登記。 

十八、依民法第八百

七十條之一規定

抵押權人拋棄其

抵押權次序之登

記。 

十九、依民法第九百

零六條之一第二

項規定抵押權之

登記。 

二十、依民法第九百

十三條第二項、

第九百二十三條

第二項或第九百

二十四條但書規

定典權人取得典

百七十二條規定

因時效完成之登

記。 

十六、依民法第八百

二十四條之一第

四項規定抵押權

之登記。 

十七、依民法第八百

五十九條之四規

定就自己不動產

設定不動產役權

之登記。 

十八、依民法第八百

七十條之一規定

抵押權人拋棄其

抵押權次序之登

記。 

十九、依民法第九百

零六條之一第二

項規定抵押權之

登記。 

二十、依民法第九百

十三條第二項、

第九百二十三條

第二項或第九百

二十四條但書規

定典權人取得典

物所有權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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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所有權之登記

。 

二十一、依民法第一

千一百八十五條

規定應屬國庫之

登記。 

二十二、依直轄市縣

（市）不動產糾

紛調處委員會設

置及調處辦法作

成調處結果之登

記。 

二十三、法人合併之

登記。 

二十四、其他依法律

得單獨申請登記

者。 

。 

二十一、依民法第一

千一百八十五條

規定應屬國庫之

登記。 

二十二、依直轄市縣

（市）不動產糾

紛調處委員會設

置及調處辦法作

成調處結果之登

記。 

二十三、法人合併之

登記。 

二十四、其他依法律

得單獨申請登記

者。 

第四十條 

申請登記時，登記義

務人應親自到場，提

出國民身分證正本，

當場於申請書或登記

原因證明文件內簽名

，並由登記機關指定

人員核符後同時簽證

。 

前項登記義務人未領

有國民身分證者，應

第四十條 

申請登記時，登記義

務人應親自到場，提

出國民身分證正本，

當場於申請書或登記

原因證明文件內簽名

，並由登記機關指定

人員核符後同時簽證

。 

前項登記義務人未領

有國民身分證者，應

有關旅外僑民

申請登記時之

身分核對，除提

出華僑身分證

明及其他附具

照片之身分證

明文件外，其中

華僑身分證明

部分，得以國籍

法施行細則第

十一條第三項



~ 23 ~ 
 

提出下列身分證明文

件： 

一、外國人應提出護

照或中華民國居

留證。 

二、旅外僑民應提出

經僑務委員會核

發之華僑身分證

明書或中央地政

主管機關規定應

提出之文件，及

其他附具照片之

身分證明文件。

三、大陸地區人民應

提出經行政院設

立或指定之機構

或委託之民間團

體驗證之身分證

明文件或臺灣地

區長期居留證。

四、香港、澳門居民

應提出護照或香

港、澳門永久居

留資格證明文件

。 

五、歸化或回復中華

民國國籍者，應

提出主管機關核

提出下列身分證明文

件： 

一、外國人應提出護

照或中華民國居

留證。 

二、旅外僑民應提出

經僑務委員會核

發之華僑身分證

明書及其他附具

照片之身分證明

文件。 

三、大陸地區人民應

提出經行政院設

立或指定之機構

或委託之民間團

體驗證之身分證

明文件或臺灣地

區長期居留證。

四、香港、澳門居民

應提出護照或香

港、澳門永久居

留資格證明文件

。 

五、歸化或回復中華

民國國籍者，應

提出主管機關核

發之歸化或回復

國籍許可證明文

規定所列之國

籍證明書、或經

內政部認定之

證明文件等代

替之，故為因應

實際登記作業

需要，並保持法

規適用彈性，爰

於第二項第二

款增列「中央地

政主管機關規

定應提出之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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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之歸化或回復

國籍許可證明文

件。 

件。 

第四十二條 

申請人為法人者，應

提出法人登記證明文

件及其代表人之資格

證明。其為義務人時

，應另提出法人登記

機關核發之法人及代

表人印鑑證明或其他

足資證明之文件，及

於登記申請書適當欄

記明確依有關法令規

定完成處分程序，並

蓋章。 

前項應提出之文件，

於申請人為公司法人

者，為法人登記機關

核發之設立、變更登

記表或其抄錄本、影

本。 

義務人為財團法人或

祭祀公業法人者，應

提出其主管機關核准

或同意備查之證明文

件。 

第四十二條 

申請人為法人者，應

提出法人登記證明文

件及其代表人之資格

證明。其為義務人時

，應另提出法人登記

機關核發之法人及代

表人印鑑證明或其他

足資證明之文件，及

於登記申請書適當欄

記明確依有關法令規

定完成處分程序，並

蓋章。 

前項應提出之文件，

於申請人為公司法人

者，為法人登記機關

核發之設立、變更登

記表或其抄錄本、影

本。 

義務人為財團法人，

應提出其主管機關核

准或同意備查之證明

文件。 

配合內政部一

百零一年三月

七日內授中民

字第一○一五

七三○一四六

號函規定，祭祀

公業法人依祭

祀公業條例第

三十三條規定

處分財產或設

定負擔，於辦理

不 動 產 登 記

時，應向登記機

關繳驗經直轄

市、縣（市）主

管機關備查之

證明文件，爰於

第三項增列祭

祀公業法人，俾

利實務執行。 

 

第六十九條 第六十九條 修正「行政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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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權利人單獨申請登

記者，登記機關於登

記完畢後，應即以書

面通知登記義務人。

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

，不在此限： 

一、無義務人者。 

二、法院、行政執行

分署或公正第三

人拍定之登記。

三、抵押權人為金融

機構，辦理抵押

權塗銷登記，已

提出同意塗銷證

明文件者。 

前項義務人為二人以

上時，應分別通知之

。 

由權利人單獨申請登

記者，登記機關於登

記完畢後，應即以書

面通知登記義務人。

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

，不在此限： 

一、無義務人者。 

二、法院、行政執行

    處或公正第三人

    拍定之登記。 

三、抵押權人為金融

機構，辦理抵押

權塗銷登記，已

提出同意塗銷證

明文件者。 

前項義務人為二人以

上時，應分別通知之

。 

處」為「行政執

行分署」，理由

同第二十七條

說明。 

 

第七十八條 

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

次登記前，應先向登

記機關申請建物第一

次測量。但在中華民

國一百零二年十月一

日以後領有使用執照

之建物，檢附依使用

執照竣工平面圖繪製

及簽證之建物標示圖

第七十八條 

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

次登記前，應先向登

記機關申請建物第一

次測量。 

按依建築法規

定，建物非經起

造人備具土地

權利證明、工程

圖樣及說明書

等文件，申請直

轄市、縣（市）

（局）主管建築

機關審查許可

並發給執照，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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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登記者，不在此

限。 

 

得擅自建造或

使用。又測量實

務上，實施建築

管理地區，依法

建造之建物辦

理建物第一次

測量，得依使用

執照竣工平面

圖轉繪建物平

面 圖 及 位 置

圖，免通知實地

測量，該簡化措

施實施多年尚

無窒礙之處。故

鑑於建物使用

執照及其竣工

平面圖業經建

築主管機關依

法審核許可，且

建築師、測量技

師等專門職業

及技術人員依

法得受託辦理

建 物 測 繪 業

務，並對於承辦

業務所為之行

為應負法律責

任，則經該等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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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人士依使用

執照竣工平面

圖繪製建物標

示 圖 並 簽 證

者，應得免再申

請建物第一次

測量，並據以辦

理建物所有權

第一次登記。爰

為落實簡政便

民，提供民眾多

管道申請建物

所有權第一次

登記之方式，增

訂本條但書規

定。 

第七十八條之一 

前條之建物標示圖，

應由開業之建築師、

測量技師或其他依法

規得為測量相關簽證

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辦理繪製及簽證。

前項建物標示圖，應

記明本建物平面圖、

位置圖及建物面積確

依使用執照竣工平面

圖繪製，如有遺漏或

 一、本條新增。

二、依建築師法

第十六條、第二

十一條及國土

測繪法第四十

一條規定，建築

師、測量技師得

受託辦理建物

測繪業務，為兼

顧其他依法規

得為測量相關

簽證之專門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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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致他人受損害者

，建物起造人及繪製

人願負法律責任等字

樣及開業證照字號，

並簽名或蓋章。 

依建物標示圖申請建

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申請人與委託繪製

人不同時，應於登記

申請書適當欄記明同

意依該圖繪製成果辦

理登記，並簽名或蓋

章。 

 

 

業及技術人員

亦得辦理第七

十八條但書之

業務，爰增訂第

一項之規定。  

三、第七十八條

規定之建物標

示圖，係建物起

造人委由建築

師、測量技師或

其他與測量相

關簽證之專門

職業及技術人

員繪製簽證，並

經其同意依繪

製成果據以申

請建物所有權

第 一 次 登 記

者，爰增訂第二

項及第三項，明

定建物起造人

及繪製人應於

建物標示圖記

明之事項，及據

以申請建物所

有權第一次登

記，如申請人與

委託轉繪人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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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申請人應

於登記申請書

記明之事項，以

明權責。 

第七十九條 

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

次登記，應提出使用

執照或依法得免發使

用執照之證件及建物

測量成果圖或建物標

示圖。有下列情形者

，並應附其他相關文

件： 

一、區分所有建物申

請登記時，應檢

具全體起造人就

專有部分所屬各

共有部分及基地

權利應有部分之

分配文件。 

二、區分所有建物之

專有部分，依使

用執照無法認定

申請人之權利範

圍及位置者，應

檢具全體起造人

之分配文件。 

三、區分所有建物之

第七十九條 

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

次登記，應提出使用

執照或依法得免發使

用執照之證件及建物

測量成果圖。有下列

情形者，並應附其他

相關文件： 

一、區分所有建物申

請登記時，應檢

具全體起造人就

專有部分所屬各

共有部分及基地

權利應有部分之

分配文件。 

二、區分所有建物之

專有部分，依使

用執照無法認定

申請人之權利範

圍及位置者，應

檢具全體起造人

之分配文件。 

三、區分所有建物之

地下層或屋頂突

一、配合第七十

八條但書增訂

簡化申請建物

所有權第一次

登記程序之規

定，修正第一項

文字。 

二、按可資證明

建物係於實施

建築管理前已

存在之戶籍文

件，除戶籍謄本

外，尚有其他如

戶口名簿影本

者，爰修正第三

項第一款「戶籍

謄本」為「戶籍

證明文件」，以

資周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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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層或屋頂突

出物，依主管建

築機關備查之圖

說標示為專有部

分且未編釘門牌

者，申請登記時

，應檢具戶政機

關核發之所在地

址證明。 

四、申請人非起造人

時，應檢具移轉

契約書或其他證

明文件。 

前項第三款之圖說未

標示專有部分者，應

另檢附區分所有權人

依法約定為專有部分

之文件。 

實施建築管理前建造

之建物，無使用執照

者，應提出主管建築

機關或鄉（鎮、市、

區）公所之證明文件

或實施建築管理前有

關該建物之下列文件

之一： 

一、曾於該建物設籍

之戶籍證明文件

出物，依主管建

築機關備查之圖

說標示為專有部

分且未編釘門牌

者，申請登記 

時，應檢具戶 

政機關核發之 

所在地址證明 

。 

四、申請人非起造 

人時，應檢具 

移轉契約書或 

其他證明文件 

。 

前項第三款之圖說 

未標示專有部分者 

，應另檢附區分所 

有權人依法約定為 

專有部分之文件。 

實施建築管理前建 

造之建物，無使用 

執照者，應提出主 

管建築機關或鄉（ 

鎮、市、區）公所 

之證明文件或實施 

建築管理前有關該 

建物之下列文件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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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門牌編釘證明。

三、繳納房屋稅憑證

或稅籍證明。 

四、繳納水費憑證。

五、繳納電費憑證。

六、未實施建築管理

地區建物完工證

明書。 

七、地形圖、都市計

畫現況圖、都市

計畫禁建圖、航

照圖或政府機關

測繪地圖。 

八、其他足資證明之

文件。 

前項文件內已記載面

積者，依其所載認定

。未記載面積者，由

登記機關會同直轄市

、縣（市）政府主管

建築、農業、稅務及

鄉（鎮、市、區）公

所等單位，組成專案

小組並參考航照圖等

有關資料實地會勘作

成紀錄以為合法建物

面積之認定證明。 

一、曾於該建物設籍

之戶籍謄本。 

二、門牌編釘證明。

三、繳納房屋稅憑證

或稅籍證明。 

四、繳納水費憑證。

五、繳納電費憑證。

六、未實施建築管理

地區建物完工證

明書。 

七、地形圖、都市計

畫現況圖、都市

計畫禁建圖、航

照圖或政府機關

測繪地圖。 

八、其他足資證明之

文件。 

前項文件內已記載面

積者，依其所載認定

。未記載面積者，由

登記機關會同直轄市

、縣（市）政府主管

建築、農業、稅務及

鄉（鎮、市、區）公

所等單位，組成專案

小組並參考航照圖等

有關資料實地會勘作

成紀錄以為合法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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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之建物與基地

非屬同一人所有者，

並另附使用基地之證

明文件。 

面積之認定證明。 

第三項之建物與基地

非屬同一人所有者，

並另附使用基地之證

明文件。 

第一百零二條 

土地權利移轉、設定

，依法須申報土地移

轉現值者，於申報土

地移轉現值後，如登

記義務人於申請登記

前死亡時，得僅由權

利人敘明理由並提出

第三十四條規定之文

件，單獨申請登記。

登記權利人死亡時，

得由其繼承人為權利

人，敘明理由提出契

約書及其他有關證件

會同義務人申請登記

。 

前二項規定於土地權

利移轉、設定或權利

內容變更，依法無須

申報土地移轉現值，

經訂立書面契約，依

法公證或申報契稅、

贈與稅者，準用之。

第一百零二條 

土地權利移轉、設定

，依法須申報土地移

轉現值者，於申報土

地移轉現值後，如登

記義務人於申請登記

前死亡時，得僅由權

利人敘明理由，檢附

載有義務人死亡記事

之戶籍謄本及其他有

關之證明文件，單獨

申請登記。 

登記權利人死亡時，

得由其繼承人為權利

人，敘明理由提出契

約書及其他有關證件

會同義務人申請登記

。 

前二項規定於土地權

利移轉、設定或權利

內容變更，依法無須

申報土地移轉現值，

經訂立書面契約，依

查登記機關已

得透過戶役政

資訊系統查詢

義務人之戶籍

資料，如登記義

務人於申請登

記前已死亡並

經權利人檢附

理由書或於登

記申請書件敘

明其事實理由

者，無須另檢附

載有義務人死

亡記事之戶籍

謄 本 以 供 審

查，爰修正第一

項部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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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公證或申報契稅、

贈與稅者，準用之。

第一百三十八條 

土地總登記後，法院

或行政執行分署囑託

登記機關辦理查封、

假扣押、假處分、暫

時處分、破產登記或

因法院裁定而為清算

登記時，應於囑託書

內記明登記之標的物

標示及其事由。登記

機關接獲法院或行政

執行分署之囑託時，

應即辦理，不受收件

先後順序之限制。 

登記標的物如已由登

記名義人申請移轉或

設定登記而尚未登記

完畢者，應即改辦查

封、假扣押、假處分、

暫時處分、破產或清

算登記，並通知登記

申請人。 

登記標的物如已由登

記名義人申請移轉與

第三人並已登記完畢

者，登記機關應即將

第一百三十八條 

土地總登記後，法院

或行政執行處囑託登

記機關辦理查封、假

扣押、假處分或破產

登記時，應於囑託書

內記明登記之標的物

標示及其事由。登記

機關接獲法院或行政

執行處之囑託時，應

即辦理，不受收件先

後順序之限制。 

登記標的物如已由登

記名義人申請移轉或

設定登記而尚未登記

完畢者，應即依土地

法第七十五條之一規

定改辦查封、假扣押

、假處分或破產登記

，並通知登記申請人

。 

登記標的物如已由登

記名義人申請移轉與

第三人並已登記完畢

者，登記機關應即將

無從辦理之事實函復

修正「行政執行

處」為「行政執

行分署」，理由

同第二十七條

說明。 

二、配合一百零

一年六月一日

施行之家事事

件法第八十五

條及第八十七

條規定，法院受

理之家事非訟

事件，於裁定確

定前，得依聲請

或依職權命為

適當之「暫時處

分」禁止關係人

為一定行為，且

該裁定就依法

應登記之不動

產為之者，法院

應依職權通知

該 管 登 記 機

關。又消費者債

務清理條例第

八十七條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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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從辦理之事實函復

法院或行政執行分署

。但法院或行政執行

分署因債權人實行抵

押權拍賣抵押物，而

囑託辦理查封登記，

縱其登記標的物已移

轉登記與第三人，仍

應辦理查封登記，並

通知該第三人及將移

轉登記之事實函復法

院或行政執行分署。

前三項之規定，於其

他機關依法律規定囑

託登記機關為禁止處

分之登記，或管理人

持法院裁定申請為清

算之登記時，準用之

。 

法院或行政執行處。

但法院或行政執行處

因 

債權人實行抵押權 

拍賣抵押物，而囑託

辦理查封登記，縱其

登記標的物已移轉登

記與第三人，仍應辦

理查封登記，並通知

該第三人及將移轉登

記之事實函復法院或

行政執行處。 

前三項之規定，於其

他機關依法律規定囑

託登記機關所為禁止

處分之登記時，準用

之。 

項及第二項規

定，法院裁定開

始 清 算 程 序

時，就債務人或

清算財團有關

之登記，應即通

知該管登記機

關為清算之登

記；管理人亦得

持該裁定聲請

為清算登記，上

開暫時處分及

清算登記同屬

限制登記名義

人處分其土地

權利之登記，爰

增列第一項及

第二項限制登

記類別之規定。 

三、至於管理人

依消費者債務

清理條例第八

十七條第二項

規定申請為清

算登記者，管理

人除應依第三

十四條及第三

十五條規定，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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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土地登記申

請書（含登記清

冊）、法院裁定

及身分證明文

件 申 請 登 記

外，登記機關受

理其登記之方

式應與受理囑

託 登 記 時 相

同，爰於第四項

增訂其準用之

規定。 

第一百三十九條 

法院或行政執行分署

囑託登記機關，就已

登記土地上之未登記

建物辦理查封、假扣

押、假處分、暫時處

分、破產登記或因法

院裁定而為清算登記

時，應於囑託書內另

記明登記之確定標示

以法院或行政執行分

署人員指定勘測結果

為準字樣。 

前項建物，由法院或

行政執行分署派員定

期會同登記機關人員

第一百三十九條 

法院或行政執行處囑

託登記機關，就已登

記土地上之未登記建

物辦理查封、假扣押

、假處分或破產登記

時，應於囑託書內另

記明登記之確定標示

以法院或行政執行處

人員指定勘測結果為

準字樣。 

前項建物，由法院或

行政執行處派員定期

會同登記機關人員勘

測。勘測費，由法院

或行政執行處命債權

一、修正「行政

執行處」為「行

政執行分署」，

理由同第二十

七條說明。 

二、增列第一項

及第三項限制

登記之類別，及

增訂第四項關

於管理人持法

院裁定申請為

清算登記時之

準用規定，理由

同第一百三十

八條說明二、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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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測。勘測費，由法

院或行政執行分署命

債權人於勘測前向登

記機關繳納。 

登記機關勘測建物完

畢後，應即編列建號

，編造建物登記簿，

於所有權部辦理查封

、假扣押、假處分、

暫時處分、破產或清

算登記。並將該建物

登記簿與平面圖及位

置圖之影本函送法院

或行政執行分署。 

前三項之規定，於管

理人持法院裁定申請

為清算之登記時，準

用之。 

人於勘測前向登記機

關繳納。 

登記機關勘測建物 

完畢後，應即編列建

號，編造建物登記簿

，於所有權部辦理查

封、假扣押、假處分

或破產登記。並將該

建物登記簿與平面圖

及位置圖之影本函送

法院或行政執行處。

三、至於管理人

因法院裁定，準

用本條第一項

至第三項規定

就已登記土地

上之未登記建

物申請為清算

登記時，應先向

登記機關申請

建物測量，並會

同測量人員指

定勘測及於勘

測前繳交勘測

費，俟獲核發建

物位置及平面

圖後，再據以申

請清算登記及

繳費領取建物

登記謄本，併予

說明。  

 

第一百四十條 

同一土地經辦理查封

、假扣押或假處分登

記後，法院或行政執

行分署再囑託為查封

、假扣押或假處分登

記時，登記機關應不

第一百四十條 

同一土地經辦理查封

、假扣押或假處分登

記後，法院或行政執

行處再囑託為查封、

假扣押或假處分登記

時，登記機關應不予

修正「行政執行

處」為「行政執

行分署」，理由

同第二十七條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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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受理，並復知法院

或行政執行分署已辦

理登記之日期及案號

。 

受理，並復知法院或

行政執行處已辦理登

記之日期及案號。 

第一百四十一條 

土地經辦理查封、假

扣押、假處分、暫時

處分、破產登記或因

法院裁定而為清算登

記後，未為塗銷前，

登記機關應停止與其

權利有關之新登記。

但有下列情形之一為

登記者，不在此限：

一、徵收、區段徵收

或照價收買。 

二、依法院確定判決

申請移轉、設定

或塗銷登記之權

利人為原假處分

登記之債權人。

三、公同共有繼承。

四、其他無礙禁止處

分之登記。 

有前項第二款情形者

，應檢具法院民事執

行處或行政執行分署

核發查無其他債權人

第一百四十一條 

土地經法院或行政執

行處囑託辦理查封、

假扣押、假處分或破

產登記後，未為塗銷

前，登記機關應停止

與其權利有關之新登

記。 

但有下列情形之一為

登記者，不在此限：

一、徵收、區段徵收

    或照價收買。 

二、依法院確定判決

申請移轉、設定

或塗銷登記之權

利人為原假處分

登記之債權人。

三、繼承。 

四、其他無礙禁止處

分之登記。 

有前項第二款情形者

，應檢具法院民事執

行處或行政執行處核

發查無其他債權人併

一、修正「行政

執行處」為「行

政執行分署」，

理由同第二十

七條說明。 

二、增列第一項

序文限制登記

之類別，理由同

第一百三十八

條說明二。 

三、另依民法第

一千一百四十

八條及第一千

一百五十一條

規定，繼承人自

繼承開始時，除

該法另有規定

外，承受被繼承

人財產上之一

切權利、義務；

繼承人有數人

時，在分割遺產

前，各繼承人對

於遺產全部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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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案查封或調卷拍賣

之證明書件。 

案查封或調卷拍賣之

證明書件。 

公同共有，且嗣

後欲終止遺產

之公同共有關

係，無論係終止

遺產之公同共

有關係改為分

別共有或分割

為個別所有，均

屬處分行為，於

土地經限制登

記後，自不得再

受 理 處 分 登

記，故第一項第

三 款 所 稱 繼

承，應指上開民

法規定未涉權

屬變動之公同

共 有 繼 承 登

記，為免實務執

行有所誤解，爰

修正該款文字。 

第一百四十二條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

登記機關應予登記，

並將該項登記之事由

分別通知有關機關：

一、土地經法院或行

政執行分署囑託

第一百四十二條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

登記機關應予登記，

並將該項登記之事由

分別通知有關機關：

一、土地經法院或行

政執行處囑託查

一、修正「行政

執行處」為「行

政執行分署」，

理由同第二十

七條說明。 

二、增列第一款

及第二款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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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封、假扣押、

假處分、暫時處

分、破產登記或

因法院裁定而為

清算登記後，其

他機關再依法律

囑託禁止處分之

登記者。 

二、土地經其他機關

依法律囑託禁止

處分登記後，法

院或行政執行分

署再囑託查封、

假扣押、假處分

、暫時處分、破

產登記或因法院

裁定而為清算登

記者。 

封、假扣押、假

處分或破產登記

後，其他機關再

依法律囑託禁止

處分之登記者。

二、土地經其他機關

依法律囑託禁止

處分登記後，法

院或行政執行處

再囑託查封、假

扣押、假處分或

破產登記者。 

登記之類別，理

由同第一百三

十 八 條 說 明

二、三。 

 

第一百五十二條 
登記名義人之住址變

更者，應檢附國民身

分證影本或戶口名簿

影本，申請住址變更

登記。如其所載身分

證統一編號與登記簿

記載不符或登記簿無

記載統一編號者，應

加附有原登記住址之

第一百五十二條 
登記名義人之住址變

更者，應檢附國民身

分證影本或戶口名簿

影本或戶籍謄本，申

請住址變更登記。如

其所載身分證統一編

號與登記簿記載不符

或登記簿無記載統一

編號者，應加附有原

按申請住址變

更登記，除申請

人之身分證統

一編號與登記

簿記載不符，應

加附有原登記

住址之身分證

明文件外，申請

人以國民身分

證影本或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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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所得稅法施行細則」 

財政部民國 102年 8 月 26 日台財稅字第 10204596000 號令 

所得稅法施行細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八條之十一  本法第四條之一但書第一款所稱上市、上櫃或興 

櫃股票、新股權利證書、股款繳納憑證及表明其權利 

之證書，指符合下列規定之股票、證書或憑證： 

一、依證券交易法第一百三十九條規定在證券交易所 

上市之股票、新股權利證書、股款繳納憑證及表 

明其權利之證書。   

二、依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管理辦法第五條 

規定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上櫃股票、新股權 

利證書、股款繳納憑證及表明其權利之證書。 

三、依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管理辦法第五條 

規定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興櫃股票、新股權 

利證書、股款繳納憑證及表明其權利之證書。 

          本法第十四條之二第四項第一款所定當年度出售興 

櫃股票數量合計在十萬股以上者，以當年度轉讓本法 

第四條之一但書第一款規定之興櫃股票、新股權利證 

身分證明文件。 
登記名義人為法人者

，如其登記證明文件

所載統一編號與登記

簿不符者，應提出其

住址變更登記文件。

登記住址之身分證明

文件。 
登記名義人為法人者

，如其登記證明文件

所載統一編號與登記

簿不符者，應提出其

住址變更登記文件。

名簿影本作為

身分證明，更為

便利，故為配合

政府推廣「免附

戶籍謄本」，以

落實便民服務

目標，爰刪除第

一項「或戶籍謄

本」等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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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股款繳納憑證及表明其權利之證書之數量加總計 

算。 

            本法第十四條之二第四項第二款所稱初次上市、上 

櫃前取得之股票，指下列股票、證書或憑證： 

一、初次上市、上櫃前取得本法第四條之一但書規定 

之股票、新股權利證書、股款繳納憑證及表明其 

權利之證書。 

二、配偶相互贈與之上市、上櫃股票、新股權利證書 

、股款繳納憑證及表明其權利之證書，其第一次 

贈與前屬初次上市、上櫃前取得之股票、新股權 

利證書、股款繳納憑證及表明其權利之證書。 

第十七條之一  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七類所稱持有滿一年以上 

，指自取得之日起算至轉讓之日止，滿一年以上。 

            本法第十四條之二第九項所稱於上市、上櫃以後繼 

續持有滿三年以上，指自上市或上櫃買賣開始日之日 

起算至轉讓之日止，繼續持有滿三年以上。 

第十九條之一      （刪除） 

第十九條之二  個人出售本法第四條之一但書規定之證券，依本 

法第十四條之二第一項、第二項及第九項規定計算證 

券交易所得或損失時，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當年度出售符合本法第十四條之二第九項規定證 

券之交易所得，減除當年度出售同條項規定證券 

之交易損失後之餘額。 

二、當年度出售前款以外持有滿一年以上證券之交易 

所得，減除當年度出售前款以外持有滿一年以上 

證券之交易損失後之餘額。 

三、當年度出售前二款以外證券之交易所得，減除當 

年度出售前二款以外證券之交易損失後之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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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前三款餘額之合計數為負數者，以零計算；該合 

計數為正數者，個人依本法第十四條之二第三項 

規定按百分之十五稅率計算應納稅額時，其證券 

交易所得額以下列各目所得額之合計數計算： 

（一）該合計數於第一款正數餘額範圍內，以四 

分之一作為所得額。 

（二）該合計數超過第一款餘額（餘額為負數者 

，以零計算）部分，於第二款正數餘額範 

圍內，以半數作為所得額。 

（三）該合計數超過第一款及第二款餘額（餘額 

為負數者，以零計算）部分，以全數作為 

所得額。 

第十九條之四  個人之證券交易所得有下列情形之一，其出售之 

證券屬於本法第十四條之二第四項第二款及該款但書 

規定，初次上市、上櫃前取得之股票，於上市、上櫃 

以後出售者，得依本法第十四條之二第九項規定，以 

其證券交易所得額之四分之一作為當年度所得額： 

一、自一百零四年一月一日起，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 

個人出售本法第四條之一但書第一款規定之證券 

，其一年度出售金額合計超過十億元，選擇依本 

法第十四條之二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計算證券交 

易所得額及應納稅額者。 

二、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應依本法第十四條 

之二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計算證券交易所得額及 

應納稅額者。 

第十九條之五  自中華民國一百零二年一月一日起，個人出售本 

法第四條之一但書第一款規定之證券，依本法第十四 

條之二第四項規定，以零計算者，不適用本法第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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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之二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 

第一百零九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行。 

本細則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行。但中華民國一百零 

一年十一月二日修正發布條文，自一百零二年一月一 

日施行；一百零二年八月二十六日修正發布條文，自 

一百零二年一月一日施行。 

 

※修正「土地增值稅契稅印花稅電子申報作業要 

點」 
財政部民國 102年 8 月 26 日台財稅字第 10200096220 號令 

修正「土地增值稅契稅印花稅電子申報作業要點」，並自中華民 

國一百零三年一月一日生效。   

土地增值稅契稅印花稅電子申報作業要點修正規定 

壹、總則 

一、為便利納稅義務人及其代理人運用網際網路傳輸不動產移轉 

資料向地方稅稽徵機關申報土地增值稅、契稅及印花稅，以 

提供多元化申報管道，並提升地方稅稽徵機關為民服務效能 

，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範圍為採電子申報之土地增值稅、契稅及申報上 

述稅目之不動產移轉契約書應納印花稅。 

三、適用本要點之申報人如下： 

（一）申報移轉不動產之義務人、權利人或代理人（以下簡 

      稱一般民眾）。 

（二）地政士、會計師、記帳士、記帳及報稅代理業務人或 

      依其他法令規定得執行代理報稅業務者（以下簡稱報 

      稅代理人）。 

貳、申請帳號登錄 

四、報稅代理人利用網際網路辦理申報作業前，應先依下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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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事務所所在地地方稅稽徵機關申請登錄帳號，經核准之翌 

日起即可以網際網路傳輸申報資料；本要點修正前已申請登 

錄帳號經核准者，免再申請： 

（一）進入事務所所在地地方稅電子申報作業入口網登錄相 

關資料後，列印申請書連同下列證明文件，於三十日 

內送事務所所在地地方稅稽徵機關審核；逾期未辦理 

者，由系統逕予註銷其登錄資料： 

１、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２、地政士證書、會計師證書、記帳士證書、記帳及 

報稅代理業務人登錄執業證明書或相關專業證書 

影本。 

３、開業執照或主管機關核准登錄執業之證明文件影 

本。 

（二）報稅代理人得申請賦予助理協辦電子申報作業之權限 

，並得逕行註銷助理之資格。 

（三）報稅代理人申請登錄帳號經事務所所在地地方稅稽徵 

機關審核通過後，由系統將核准通知傳送至報稅代理 

人之電子信箱。 

（四）報稅代理人登錄之資料如有異動，應至地方稅電子申 

報作業入口網更新。 

（五）報稅代理人申請註銷登錄帳號，應向原受理申請帳號 

之地方稅稽徵機關提出，經核准後由系統將註銷通知 

傳送至報稅代理人之電子信箱。 

五、一般民眾無需向地方稅稽徵機關申請登錄帳號。 

叁、申報程序 

六、系統開放時間為全年每日二十四小時，以上傳成功日為收件 

日。 

七、申報人應通過內政部憑證管理中心之電子身分憑證審核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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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申報人進入不動產所在地地方稅電子申報作業入口網後，可 

直接登入建立申報資料，或下載電子申報用戶端軟體，安裝 

後建立申報資料，並以網際網路傳輸。 

九、申報資料上傳後，經線上前端審核作業檢核，各欄位輸入無 

誤者，系統自動給予收件編號供申報人查詢；欄位輸入有誤 

者，系統將產生異常訊息，經申報人更正後，以網際網路傳 

輸。 

十、採電子申報土地增值稅者： 

（一）下列案件應於傳輸成功後五日內，將所列證明文件以 

電子檔傳送、郵寄、傳真或逕送稽徵機關審查；自申 

報日起逾十五日未補件者，稽徵機關得先按一般用地 

稅率核課： 

１、自用住宅用地案件：建築改良物證明文件；如屬 

未與戶政機關資訊系統連線之稽徵機關轄區，應 

另檢附出售地戶籍資料。 

２、農業用地案件：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土 

地使用分區證明書。 

３、公共設施保留地案件：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 

明。 

４、准予記存案件：主管機關核准（許可）函、契約 

書及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５、社會福利事業或私立學校受贈土地免稅案件：契 

約書、主管機關許可設立之證明文件、捐贈文書 

、法人登記證書或法人登記簿謄本、法人章程及 

當事人出具捐贈人未因捐贈土地以任何方式取得 

利益之文書。 

（二）下列案件應於傳輸成功後五日內，將所列證明文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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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檔傳送、郵寄、傳真或逕送稽徵機關審查；自申 

報日起逾十五日未補件者，稽徵機關得逕予註銷其申 

報案件： 

１、判決或和解案件：法院判決確定書或和解筆錄等 

有關證明文件。 

２、合併或共有土地分割案件：合併協議書或共有土 

地分割契約書等有關證明文件。 

十一、採電子申報契稅者： 

（一）下列案件應於傳輸成功後五日內，將所列證明文件 

以電子檔傳送、郵寄、傳真或逕送稽徵機關或代徵 

機關審查；自申報日起逾十五日未補件者，稽徵機 

關或代徵機關得先按房屋評定現值核定： 

 １、房屋建造完成前取得所有權名義案件：使用執 

照、買賣（合建）等契約書或工程合約書等有 

關證明文件。 

 ２、領買、標購公產或法院拍賣案件：產權移轉證 

明書等有關證明文件。 

（二）未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案件採電子申報契稅者 

，應於傳輸成功後五日內，將所列證明文件以電子 

檔傳送、郵寄、傳真或逕送稽徵機關或代徵機關審 

查；自申報日起逾十五日未補件者，稽徵機關或代 

徵機關得逕予註銷其申報案件：契約書、移轉雙方 

身分證明等有關證明文件。 

十二、申報資料依各稽徵機關所訂作業時間匯入其地方稅作業系 

統，經承辦人員審核無誤後，產出各稅核定及查欠後之繳 

稅（費）資料匯出至地方稅電子申報作業入口網，同時以 

電子郵件通知申報人；申報人應於下列日期前自行列印繳 

款書或免稅（不課徵）證明書，逾期不得列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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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應稅案件：繳納期限屆滿日。 

（二）免稅（不課徵）案件：申報日起第四十五日。 

    但有下列情形時，應向稽徵機關領取繳款書或免稅（不課 

徵）證明書：  

（一）原有記存土地增值稅之案件。 

（二）繳款書欄位須人工補正之案件。 

（三）其他特殊案件。 

十三、申報資料經承辦人員審核如有錯誤或缺漏，應通知申報人 

補正。申報人應自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內，將更正後申報資 

料以電子檔傳送、郵寄、傳真或逕送稽徵機關；逾期未補 

正者，稽徵機關得逕予註銷其申報案件。 

十四、申報人對於稽徵機關核定之稅額，可利用下列方式繳納： 

（一）現金或票據繳稅： 

利用地方稅電子申報作業入口網所列印附條碼之繳款書， 

持向代收稅款金融機構以現金或票據繳納（郵局不代收） 

，稅額新臺幣二萬元以下案件，可至統一、全家、萊爾富 

、來來（OK）等便利商店以現金繳納。 

（二）晶片金融卡繳稅： 

    稅款繳納期間屆滿前，利用本人或他人持有參與晶片金融 

卡繳稅作業之金融機構所核發晶片金融卡，透過網際網路 

即時轉帳繳稅，作業細節請參閱「晶片金融卡轉帳繳納稅 

款作業要點」。 

肆、送件完稅程序 

十五、申報人應於滯納期限屆滿前（免稅或不課徵案件應於申報 

日起第四十五日前），將下列文件送稽徵機關或代徵機關 

完成申報及完稅程序： 

（一）蓋妥義務人及權利人印章之土地現值申報書（如有 

代理人應加蓋其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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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蓋妥義務人及權利人印章之契稅申報書（如有代理 

人應加蓋其印章）。 

（三）契約書正本（驗畢交還，印花稅未採電子申報者， 

應貼用印花稅票或一般大額繳款書）。 

（四）自行列印之土地增值稅、契稅繳款書，與繳納完竣 

之印花稅大額憑證應納稅額繳款書及各稅欠稅（費 

）繳款書收據正本。 

（五）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十六、未依本要點完成申報及完稅程序者，除房屋建造完成前取 

得所有權名義及法院拍賣等案件外，稽徵機關得逕予註銷 

其申報案件及核定稅額。 

伍、撤回（銷） 

十七、利用電子申報土地增值稅及契稅之義務人及權利人因故解 

除契約時，可至地方稅電子申報作業入口網申請撤回（銷 

），並於傳輸成功後五日內將雙方解除契約同意書、契約 

書正本及繳款書等有關文件送稽徵機關審查；自申請撤回 

（銷）日起逾十五日未補件者，稽徵機關得逕行註銷其撤 

回（銷）申請案。 

陸、附  則 

十八、申報人有下列情形之一者，稽徵機關不得再受理其電子申 

報案件，並得註銷其登錄帳號： 

（一）偽造所有權狀、繳款書或契約書。 

（二）偽刻金融機構收款章。 

（三）其他有不正當或違規行為。 

※修正「辦理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工程費分擔原則」 

行政院民國 102年 8 月 28 日院臺建字第 1020142642 號令 

修正「鄉村區、農村聚落及原住民聚落辦理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工 



~ 49 ~ 
 

程費分擔原則」，並修正名稱為「辦理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工程費 

分擔原則」，自即日生效。 

辦理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工程費分擔原則 

一、本原則依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例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 

二、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工程費，由土地所有權人負擔百分之一， 

其餘由中央及地方政府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 

辦法規定辦理。 

※修正「地籍測量實施規則」 

內政部民國 102年 8 月 28 日台內地字第 1020287818 號令 

地籍測量實施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 六十 條  圖根測量之距離量測得以鋼捲尺或電子測距儀測定 

之。 

            以鋼捲尺施測者，其結果應加下列之改正： 

一、標準尺長之改正。 

二、傾斜改正。 

三、化歸至平均海水面長度之改正。 

            以電子測距儀施測者，其結果應加下列之改正： 

一、頻率偏差改正。 

二、傾斜改正。 

三、化歸至平均海水面長度之改正。 

第九十二條  圖解交會法採前方交會或側方交會者，其觀測方向 

線應有三條以上，角度應在三十度至一百二十度間， 

示誤三角形之內切圓直徑不得超過零點二毫米。 

第一百零一條  數值法戶地測量之縱橫坐標，計算至毫米止。 

第一百五十三條  每幅之圖紙伸縮誤差與求積誤差，應依各宗地 

面積大小比例配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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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求積誤差不得超過△F＝0.2√F＋0.0003F 之限 

制（△F 為求積誤差，為總面積，均以平方公尺為單 

位）。 

第二百四十條  複丈應以圖根點或界址點作為依據。其因分割或 

鑑定界址複丈者，應先將其測區適當範圍內按其圖上 

界線長度與實地長度作一比較，求其伸縮率，分別平 

均配賦後，依分割線方向及長度決定分割點或鑑定點 

之位置。 

第二百六十九條  法院或行政執行分署囑託登記機關，就已登記 

土地上之未登記建物辦理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暫 

時處分、破產登記或因法院裁定而為清算登記之建物 

測量時，由法院或行政執行分署派員定期會同登記機 

關人員辦理，並於測量後由其指定人員在建物測量圖 

上簽名或蓋章。 

            前項規定，於管理人持法院裁定申請為清算登記之 

建物測量時，準用之。 

第二百八十二條之一  於實施建築管理地區，依法建造完成之建 

物，其建物第一次測量，得依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轉 

繪建物平面圖及位置圖，免通知實地測量。但建物坐 

落有越界情事，應辦理建物位置測量者，不在此限。 

            前項轉繪應依第二百七十二條至第二百七十五條、 

第二百七十六條第一項、第三項、第二百八十三條及 

下列規定辦理： 

一、建物平面圖應依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轉繪各權利 

範圍及平面邊長，並詳列計算式計算其建物面積 

。 

二、平面邊長，應以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上註明之邊 

長為準，並以公尺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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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物位置圖應依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之地籍配置 

轉繪之。 

四、圖面應註明辦理轉繪之依據。 

第二百八十二條之二  依前條規定轉繪之建物平面圖及位置圖， 

得由開業之建築師、測量技師、地政士或其他與測量 

相關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為轉繪人。 

            依前項規定辦理之建物平面圖及位置圖，應記明本 

建物平面圖、位置圖及建物面積如有遺漏或錯誤致他 

人受損害者，建物起造人及轉繪人願負法律責任等字 

樣及開業證照字號，並簽名或蓋章。 

            依本條規定完成之建物平面圖及位置圖，應送登記 

機關依前條第二項規定予以核對後發給建物測量成果 

圖。 

第二百八十二條之三  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七十八條但書規定，申 

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檢附之建物標示圖，應依 

第二百八十二條之一第二項規定繪製，並簽證，其記 

載項目及面積計算式，登記機關得查對之。 

            前項建物辦竣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後，其建物標示圖 

由登記機關永久保管。 

第二百八十三條  區分所有建物之共有部分，除法規另有規定外 

，依區分所有權人按其設置目的及使用性質之約定情 

形，分別合併，另編建號予以勘測。 

            建物共有部分之建物測量成果圖或建物標示圖應註 

明共有部分各項目內容。 

「地籍測量實施規則」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新 條 文 舊 條 文 

第六十 條  

圖根測量之距離量測得以

第六十條   

圖根測量之距離量測得以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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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捲尺或電子測距儀測定之。

以鋼捲尺施測者，其結果應

加下列之改正： 

一、標準尺長之改正。 

二、傾斜改正。 

三、化歸至平均海水面長度 

    之改正。 

以電子測距儀施測者，其結

果應加下列之改正： 

一、頻率偏差改正。 

二、傾斜改正。 

三、化歸至平均海水面長度 

    之改正。 

鋼尺或電子測距儀測定之。 

以銦鋼尺施測者，其結果應

加下列之改正： 

一、標準尺長之改正。 

二、傾斜改正。 

三、化歸至平均海水面長度之 

    改正。 

以電子測距儀施測者，其結

果應加下列之改正： 

一、頻率偏差改正。 

二、傾斜改正。 

三、化歸至平均海水面長度之 

    改正。 

第九十二條  

圖解交會法採前方交會或

側方交會者，其觀測方向線應

有三條以上，角度應在三十度

至一百二十度間，示誤三角形

之內切圓直徑不得超過零點

二毫米。 

第九十二條   

圖解交會法採前方交會或側

方交會者，其觀測方向線應有

三條以上，角度應在三十度至

一百二十度間，示誤三角形之

內切圓直徑不得超過零點二公

釐。 

第一百零一條  

數值法戶地測量之縱橫坐

標，計算至毫米止。 

第一百零一條   

數值法戶地測量之縱橫坐

標，計算至公釐止。 

第一百五十三條  

每幅之圖紙伸縮誤差與求

積誤差，應依各宗地面積大小

比例配賦之。 

前項求積誤差不得超過△F

第一百五十三條   

每幅之圖紙伸縮誤差與求積

誤差在限制內者，應依各宗地

面積大小比例配賦之。 

前項求積誤差不得超過△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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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F＋0.0003F 之限制（△

F 為求積誤差，F 為總面積，

均以平方公尺為單位）。 

 

=0.2√F＋0.0003F 之限制（△

F為求積誤差，F為總面積，均

以平方公尺為單位）。 

圖紙伸縮誤差之限制另定

之。 

※修正「稅務違章案件減免處罰標準」 

財政部民國 102年 8 月 28 日台財稅字第 10200641740 號令 

修正「稅務違章案件減免處罰標準」第十一條之一。 

稅務違章案件減免處罰標準第十一條之一修正條文 

第十一條之一  依特種貨物及勞務稅條例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 

應處罰鍰案件，符合下列規定之一者，免予處罰： 

一、銷售同條例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特種貨物 

，所漏稅額在新臺幣五萬元以下。 

二、銷售同條例第二條第二項規定之特種勞務，所漏 

稅額在新臺幣五千元以下。 

 

地政法令 
※核釋「土地法」第 12 條第 2項規定，有關原 
  所有權人或其繼承人申請復權登記事宜 

 內政部民國 102年 8 月 21 日台內地字第 1020280205 號令 

原已滅失之土地於回復原狀且經辦竣國有土地所有權第一次登 

記，倘原所有權人或其繼承人依土地法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向登 

記機關申請復權登記，其所有權回復請求權已罹於消滅時效者， 

依民法第一百四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法務部九十年十月三十一日 

（九○）法律字第○三九三三八號函釋及最高法院二十九年上字 

第一一九五號判例意旨，消滅時效完成之效力，僅發生拒絕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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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抗辯權，非使請求權當然消滅。故登記機關於受理是類案件時 

，應徵詢國有土地管理機關表示是否同意其回復所有權之意見， 

以為登記案件准駁之依據。 

 

※停止適用內政部有關行政程序法施行前已發生 

  公法上請求權，其消滅時效期間規定與法務部 
  101.02.04 法令字第 10100501840 號令釋規定 
  不符部分之函釋 

內政部民國 102年 8 月 22 日台內地字第 1020283067 號函 

主旨：行政程序法施行前已發生公法上請求權，其消滅時效期間 

      之規定，業經法務部 101年 2 月 4 日法令字第 10100501840 

      號令釋在案，內政部 89 年 12 月 1 日台內地字第 8970905 

      號函及 90年 3 月 2日台內地字第 9068460 號函釋內容與上 

      開法務部令規定不符部分，自即日起停止適用，請查照。 

附件一： 

內政部民國 89年 12 月 1 日台（89）內地字第 8970905 號函 

要旨：有關徵收失效、徵收無效及撤銷徵收，其請求權時效之適 

      用。  

內容： 

一、略。 

二、關於原土地所有權人主張徵收無效、徵收失效或應撤銷徵 

收之案件是否屬公法上請求權之行使，又在行政程序法施 

行前，可否類推適用民法有關一般請求權消滅時效十五年 

之規定乙案，經本部函准法務部八十九年十月二十三日法 

八十九律字第○二四○一○號函以：「案經提請『本部 行 

政程序法 諮詢小組』第十三次會議討論，獲致結論如下： 

『（一）原土地所有權人主張徵收無效者，非屬行政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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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之「公法上之請求權」，宜 

提起行政訴訟法上之確認訴訟救濟之。（二）原土地所有 

權人依土地徵收條例第二十條第三項主張土地徵收失其效 

力者，非屬行政程序法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之「公 

法上之請求權」。至於以土地徵收失其效力為理由，請求 

塗銷登記並回復所有權登記或其他請求，則係另一問題。 

（三）需用土地人或原土地所有權人依土地徵收條例第五 

十條第一項申請或請求撤銷土地徵收，屬行政程序法第一 

百三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之「公法上之請求權」。（四）關 

於另以土地徵收條例明定土地所有權人主張無效、徵收失 

效或應撤銷徵收之期限是否妥適乙節，屬立法政策考量問 

題。（五）關於行政程序法施行前，需用土地人或原土地 

所有權人申請或請求撤銷土地徵收，可否類推適用民法第 

一百二十五條有關一般請求權十五年消滅時效期間之規定 

乙節，實務上及學者多數採肯定見解，認為公法上之請求 

權應類推適用民法一般請求權十五年消滅時效期間之規定 

。惟時效完成之法律效力，發生權利消滅之效果，而非僅 

使債務人取得抗辯權，此因公法上之請求權性質使然。（ 

六）倘於行政程序法施行後始行使請求權，則其消滅時效 

應如何計算問題，因與本部諮詢小組第十二次會議討論事 

項部分有關，併同前開問題陳報行政院核定後，再依核定 

內容辦理。至於原土地所有權人主張土地徵收無效或失其 

效力者，依前開說明，因其非屬公法上之請求權，並無時 

效問題。』」本部同意上開會議結論。 

三、關於需用土地人或原土地所有權人申請或請求撤銷土地徵 

收，其消滅時效自何時起算乙節，按「消滅時效，自請求 

權可行使時起算。」為民法第一百二十八條前段所明定， 

撤銷土地徵收請求權消滅時效應自構成撤銷之要件，可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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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或請求撤銷徵收時起算。 

四、另祭祀公業管理人是否有代表公業申請撤銷土地徵收之權 

，端視該公業規約所定管理人之權限或派下全員有無授權 

管理人行使該項權利而定。 

附件二： 

內政部民國 90年 3 月 2 日台（90）內地字第 9068460 號函 

要旨：依土地徵收條例第四十九條、第五十條規定申請撤銷徵收 

      ，其請求權消滅時效之起算。 

內容： 

一、略。 

二、查人民撤銷徵收之請求權，自本部八十七年八月十八日台 

（八七）內地字第八七○八三八二號函訂頒「撤銷土地徵 

收作業規定」，始有法令上要件規定及得主張之具體依據 

；又撤銷土地徵收請求權 消滅時效 應自構成撤銷之要件 

，可申請或請求撤銷徵收時起算，前經本部函詢法務部意 

見後，以八十九年十二月一日台（八九）內地字第八九七 

○九○五號函釋在案，該函所稱「自構成撤銷之要件，可 

申請或請求撤銷徵收時」，除表明應構成「撤銷徵收」外， 

尚指出應有依法令「可申請或請求」之要件，是本案原土 

地所有權人申請撤銷徵收，如其構成撤銷徵收要件之時係 

在上開撤銷土地徵收作業規定訂頒前，則請求權消滅時效 

應自該作業規定訂頒之日起算。 

三、略。  

   

※市地重劃故以抵費地指配者仍應尊重原土地 

  所有權人之意願，不得強行指配 
內政部民國 102年 8 月 27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26651519 號令 

查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規定，重劃區內未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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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如公有土地不足指配時得以抵費地指 

配；另依同條第二項規定，其以抵費地指配者，需地機關應配合 

重劃進度編列預算，按主管機關所定底價價購。旨在確保重劃區 

開發成本之回收，故以抵費地指配者，應以需地機關可配合編列 

預算價購為前提。但需地機關雖尚未編列預算，而重劃區之財務 

狀況許可者，亦得留設為抵費地。若原土地所有權人自願放棄其 

調配之權利，主張仍分配予原位置（次）時，應以尊重原土地所 

有權人之意願為優先考量，不得以抵費地強行指配。  

 

稅務法令 
※稅捐稽徵機關受理「免附地籍謄本申辦項目表 

  」 
  財政部賦稅署民國 102年 8 月 14 日臺稅稽徵字第 10204600961 號函 

主旨：為配合內政部推動「全面免附地籍謄本服務」，落實地籍 
      謄本減量政策，請轉知所屬依說明二、三切實辦理，請 查 
      照。 
說明： 
  一、依內政部 102 年 7 月 10 日台內地字第 1020255730 號函辦 

      理。 

  二、各稅捐稽徵機關受理民眾申請「免附地籍謄本申辦項目表 

」（詳附表）所列申辦項目時，請切實運用內政部建署之 

「地政資訊網際網路作業查詢系統」線上查調地籍資料； 

或由申請人檢附土地或建物所有權狀影本，如有查證地籍 

資料需要者，再使用前開查詢系統線上查調，勿要求申請 

人檢附地籍謄本。另請加強宣導目前已可免附地籍謄本之 

申辦項目及相關替代措施，俾使民眾知悉政府便民服務政 

策之美意，並有效降低地籍謄本使用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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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開申辦項目涉及現行各稅稽徵作業手冊及徵課管理作業 

手冊相關規定應配合修正部分，俟「賦稅資訊系統整合再 

造更新整體實施計畫」國稅、地方稅建置委外服務案上線 

，修正各該手冊規定時，再一併納入修正，併予 明。 

免附地籍謄本申辦項目表 

項

次 

申 辦 項 目  免檢附地籍謄本之替代

措施 

１ 特種貨物及勞務稅申報案件 運用內政部建置之「地

政資訊網際網路作業查

詢系統」線上查調地籍

資料，或由民眾檢附土

地或建物所有權狀影本 

，如有查證地籍資料需

要者，再使用前開查詢

系統線上查調。 

２ 地價稅自用住宅用地申請 

３ 土地增值稅自用住宅用地申請 

４ 

地價稅各項減免申請（含巷道減

免、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留地減

免．．．） 

５ 土地增值稅申報 

６ 遺產及贈與稅實物抵繳案件 

７ 提供擔保品案件 

８ 

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於土

地稅法８９年１月６日修正施

行後第１次移轉，或前次申請

不課徵土地增值稅後再移轉之

土地增值稅申報案件 

運用內政部建置之「地

政資訊網際網路作業查

詢系統」線上查調地籍

資料。 

 

其他法令 
※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第 19 條第 2項規定所稱 
「耕地」及「自耕地」之認定 

內政部民國 102年 8 月 13 日台內地字第 1020275696 號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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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出租人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以擴 

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為由，申請收回與其自耕地同一或鄰近地段 

內之耕地自耕者，該項所稱「耕地」及「自耕地」之認定方式如 

下：   

一、依都市計畫法編為農業區、保護區內依法供農、漁、牧使用 

    之土地。   

二、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農牧用地、養殖用地。   

三、國家公園區內，依國家公園法劃定之分區別及使用性質，經 

    國家公園管理處會同有關機關認定合於前一、二規定之用地 

    。   

四、又同條例第十五條第一項「耕地出賣或出典時，承租人有優 

先承受之權」，所稱耕地比照上開規定辦理；至同條例第十 

七條第一項第五款「經依法編定或變更為非耕地使用時」係 

指經依法編定或變更為上開土地以外之情形。  

 

※有關不動產經紀業刊登法院拍賣不動產物件 

  廣告，應受「不動產經紀業管理條例」第 21條 
  第 2項規範相關規定 

內政部民國 102年 8 月 29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26651587 號令 

  按不動產經紀業管理條例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之立法目的， 

在於確保經紀業廣告內容之真實性，避免經紀業以不實之交易資 

訊誤導消費者，以維護不動產交易秩序，不因經紀業有無依同條 

第一項規定與委託人簽訂委託契約書而有差異。經紀業刊登法院 

拍賣不動產物件廣告，其經由經紀業代理投標法院拍賣物件者， 

係屬「委託購買」性質，雖非屬同條第一項規定應簽訂委託銷售 

契約書之情形，惟其廣告仍應符合同條第二項規定，其廣告內容 

如與事實不符，或未註明該經紀業名稱者，應依相關規定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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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租金補貼之育有未成年子女三人以上之 

  加分規定 
內政部營建署民國 102年 8 月 27 日營署宅字第 1022917868 號函 

主旨：有關趙君申請 102年度租金補貼，因戶籍內有 4名寄居者 

      由趙君監護，是否符合租金補貼之育有未成年子女三人以 
      上之加分規定。 
說明： 
一、為鼓勵國人生育子女，爰於自建自購住宅貸款利息及租金 
    補貼辦法之評點基準表規定略以：「項目：申請人生育子 
    女數，內容：育有未成年子女三人以上，權重：加十分」， 
    該加分措施係協助申請人生育子女數達 3人，且具有監護 
    權者使其優先獲得補貼。 
二、依貴府所附資料，趙君雖具有戶籍內 4名寄居者監護權， 
    惟並非其所生子女，亦無收養之情事，尚無法以該項目予 
    以加分。 

※信託不動產申請修繕住宅貸款利息補貼疑義 

內政部營建署民國 102年 8 月 29 日營署宅字第 1020055609 號函 

主旨：關於函詢申請修繕住宅貸款利息補貼者，其欲修繕之住宅 

      登記原因為信託，且委託人為其父親（設籍於同一戶）， 

      是否符合規定乙案。 

說明： 

一、依修繕住宅貸款利息及簡易修繕住宅費用補貼辦法第 3條 

第 1 項：「本法第 10 條第 2項所稱自有一戶住宅，指家庭 

成員僅持有一戶住宅。」、同辦法第 5條第 1項第 4款第 

1 目：「申請修繕住宅貸款利息補貼或簡易修繕住宅費用 

補貼者，應具備下列各款條件：⋯⋯四、家庭成員之住宅 

狀況應符合下列條件之一：（一）僅持有一戶使用執照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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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日期逾十年之住宅。」及第 11 條第 2項略以：「本貸款 

核定戶應以申請人持有之住宅或與配偶、同戶籍之直系親 

屬共同持有之住宅作為本貸款之抵押擔保品，且應以申請 

人為借款人。⋯⋯」。 

二、上開規定未限制申請本補貼者欲修繕住宅之所有權取得原 

因為何方可申請本補貼，故若本案申請修繕住宅貸款利息 

補貼者，其為欲修繕住宅之所有權人，雖登記原因為信託 

、委託人為其父親（設籍於同一戶），若其符合上開規定 

，則得提出申請。惟該信託住宅是否可辦理貸款應視信託 

契約而定，另因貸款之資金來源係金融機構之自有資金， 

是否可核貸應依承辦貸款金融機構規定。 

 

八月份重要會務動態 
102/08/01 內政部函送本會有關「不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 

102/08/01 本會函送各直轄市、縣市地政士公會，有關內政部訂於 

本（102）年 9 月至 10 月間，分 4期辦理「102年度不動 

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錄教育訓練」，敬請各直轄 

市、縣市地政士公會依如後名額分配表及期次逕向本會 

報名登記。 

102/08/05 本會函建請司法院，關於行政訴訟法第 49 條規定將訴 

訟代理人限縮於律師、會計師、專利師暨公部門承辦人 

4 種職業別身份，本會認有牴觸憲法第 15、16 條應予保 

障人民工作權以及訴訟權等相關規定之虞，謹惠請司法 

院釋示以杜民怨，相關說明略謂如下： 

一、查行政訴訟法第 49 條條文規定如下： 

第 49 條 當事人得委任代理人為訴訟行為。但每一 

當事人委任之訴訟代理人不得逾三人。 

行政訴訟應以律師為訴訟代理人。非律師具有下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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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之一者，亦得為訴訟代理人： 

一、稅務行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二、專利行政事件，具備專利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 

    利代理人者。 

三、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 

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理法制、法 

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委任前項之非律師為訴訟代理人者，應得審判長許 

可。 

第二項之非律師為訴訟代理人，審判長許其為本案 

訴訟行為者，視為已有前項之許可。 

前二項之許可，審判長得隨時以裁定撤銷之，並應 

送達於為訴訟委任之人。 

訴訟代理人委任複代理人者，不得逾一人。前四項 

之規定，於複代理人適用之。 

二、惟就前項所揭條文中，有關「非律師」亦得為訴訟 

代理人情形之列舉，除有「會計師」、「專利師」 

外卻僅就當事人為公部門時始給予許可，而完全漠 

視對於一般人民的民事非訟事件或其他簡易訴訟及 

行政救濟案件，仍足以勝任上開訴訟代理人的其他 

專門職業人員資格存在。 

三、茲就行政訴訟法第 49 條規定，建請應予涵蓋許可地 

政士亦得擔任其所代理承辦登記案件涉及相關稅務 

、地政之行政救濟或非訟事件的訴訟代理人，理由 

計分如下： 

（一）地政士得代理其所承辦與不動產登記有關之 

      公證、認證及非訟事件理由部份： 

１、按非訟事件中與土地登記有關者，只有 

第二章「民事非訟事件」，大致有「信 

託事件」、「法人登記」、「夫妻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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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契約登記」以及已改列入 101年 6 月 

1 日施行之家事事件法中的「收養」、 

「監護或輔助宣告」、「親屬會議」、 

「繼承」、「拋棄繼承」、「無人承認 

繼承」、「遺產分割」、「特留分」、 

「遺贈」、「指定遺囑執行人」等事件， 

以上均與土地法及土地登記實務息息相 

關，相互間具有不可分割之必然性質。 

２、「民法概要」為地政士專門職業之考試 

必要科目，故舉凡不動產之買賣、贈與 

、互易、遺贈或繼承等，既為其主要業 

務，當然必須熟悉各該專業法令。前揭 

之民事非訟事件以及已改列入於家事事 

件法的部份相關事件，其主要實體規定 

，均屬民法範疇，故地政士代為處理， 

應屬允當。 

３、至於，非訟事件法，僅屬各該事件之程 

序法，其間雖有許多規定「準用民事訴 

訟法」（諸如移送管轄、迴避、非訟代 

理人及輔佐人、送達、期日、期間、證 

據及釋明方法、裁定及抗告等）之規定 

，但就程序法規而言，地政士既已嫻熟 

稅捐稽徵法、土地登記規則與地籍測量 

實施規則等規定，其進而瞭解非訟事件 

之相關程序乃屬通常，如同律師考試亦 

未將非訟事件法列為必考科目，反而指 

其專業所不及於此一範疇。 

４、反之，如將上述非訟事件排除於地政士 

執業範圍外，舉例言之，遺產清冊陳報 

、申辦拋棄繼承、無人承認之繼承、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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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遺產或遺囑執行人之指定等與繼承登 

記有關之案件，其中申報遺產稅及登記 

業務等部份，委託地政士辦理，其涉及 

非訟事件法規定事項卻需另行委託律師 

辦理，無異強制將該登記事件割裂，不 

僅將戕害地政士制度之建立，且將徒增 

交易成本。 

（二）地政士得代理其所承辦不動產登記案件中涉 

及相關稅務、地政之行政救濟事項理由部份 

： 

１、依訴願法第三十三條第二款規定「依法 

令取得與訴願事件有關之代理人資格者 

」及第三款規定「具有該訴願事件之專 

業知識者」，得為訴願代理人；行政訴 

訟法第四十九條規定之訴訟代理人，亦 

有類似之規定。「具有專業知識者」為 

代理人者，依前揭法條第二項規定，受 

理訴願之機關或行政法院對訴願或訴訟 

代理人，如認為不適當時，得裁定禁止 

之。換言之，訴願機關及行政法院（審 

判長）對於已依法令取得與訴願事件有 

關之代理人資格者或對因業務或職務關 

係為訴願人之代理者並無禁止代理之規 

定。 

２、故依上開兩法所規範之代理人資格，地 

政士於土地登記有關之行政救濟事項即 

為「業務或職務之關係」而成為代理人 

，自符合為行政救濟之代理人規定而取 

得有關之代理人資格。地政士雖非前述 

訴願法或行政訴訟法規定之律師，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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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接觸之業務均與法律層面有關，且均 

通過國家考試及格或一定資格始取得開 

業執照，另依大法官會議議決釋字第三 

五二號所解釋土地登記專業代理人係屬 

「專門職業」，故對其所承辦土地登記 

有關業務自有該方面之專業素養及代理 

委任人處理行政救濟之能力。 

３、再者，地政士代理申請土地登記如申請 

案件被駁回時，該代理人係為唯一對案 

情最為明瞭清楚之人，因此，如再另委 

託第三者為行政救濟事項之代理人，通 

常之情形，該受託之第三者，於短時間 

內對案情之瞭解程度，勢將無法與原地 

政士相比，如此之行政救濟結果，不僅 

不符訴願法及行政訴訟法之立法意旨更 

無助於當事人權益之保護，亦恐將有損 

及當事人權益。 

四、基於以上所述理由，地政士之資格與能力應足以擔 

任與其業務相關連的非訟事件代理人，而不應以行 

政訴訟法第 49 條規定為由，一律予以完全排除許可 

代理在外，實非全民百姓之福。 

102/08/06 內政部召開研商「修正土地登記規則部分條文及第二類 

謄本核發規定」第 2次會議，本會由蘇理事長榮淇代表 

出席參加。 

102/08/06 內政部函送本會，有關 102年 7 月 11 日研商修正「預售 

屋買賣契約書範本暨其應記載及不得記載事項」停車空 

間比例記載事宜會議紀錄乙份。 

102/08/08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函復內政部營建署，有關 

民眾詢問已建有小農舍之農地移轉後得否再移轉回原申 

請人辦理增建之疑義，相關說明略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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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行政院農業委員會101年 6月 29日農授水保字第1011 

865000 號令：「核釋有關『農業發展條例』第 18 條所 

稱取得農業用地，應以土地登記簿所有權部認定之，其 

土地取得時點除民法第七百五十九條規定因繼承、強制 

執行、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律行為，於登記 

前已取得不動產物權者，係以原因發生日期認定外，其 

餘則以登記日期為基準。與前開意旨未符之相關函釋， 

自即日停止適用。」，故原土地所有權人將農舍與座落 

農地過戶予他人，復再次過戶至原所有權人名下，其申 

請興建農舍之土地取得時點須依前開規定辦理。 

102/08/08內政部召開研商有關地政機關配合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 

法第 12 條規定辦理註記及執行事宜會議，本會由賴常務 

監事美雲、葉理事裕州、李理事嘉嬴、阮副秘書長森圳 

代表出席參加。 

102/08/13本會函復中華民國不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全國聯合會 

，關於所提「借名登記返還」之登記實務釋疑案，復如 

後說明以供請  參考，相關說明略謂如下： 

一、按稱「借名登記」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 

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理、使用、處 

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契約，倘其內容 

不違反強制禁止規定或公序良俗者，應承認其法律 

效力，於其內部間仍應承認借名人為真正所有權人 

。而出名者既非該借名登記財產之真正所有權人， 

該登記財產原不構成出名人自己債務之總擔保，第 

三人與出名人成立法律關係時，如已知悉該財產為 

借名登記者所有，自不能主張該財產為其債權之總 

擔保範圍（最高法院 99年台上字第 2448 號判決參 

照），故而實務上，常有以第三人作為登記名義人 

之案例，合先敘明。 

二、惟借名契約為無名契約，當事人基於何種關係而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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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登記，仍應依雙方之約定為準；倘其登記名義人 

若僅單純出借名義，對登記之標的物或權利並無任 

何管理處分之實，其實際占有、管理之人仍為借用 

人，即所謂之「消極信託」，不僅不成立信託法上 

之信託關係，且與委任關係無涉；又如其成立側重 

於借名者與出名者間之信任關係，及出名者與該登 

記有關之勞務給付，具有不屬於法律上所定其他契 

約種類之勞務給付契約性質，應與委任契約同視， 

倘其內容不違反強制、禁止規定或公序良俗者，當 

賦予無名契約之法律上效力，並依民法第五百二十 

九條規定，適用民法委任之相關規定（最高法院 98 

年台上字第 990 號、99年台上字第 1662 號等判決參 

照）。故而，借名登記之返還，究應如何辦理登記， 

似仍宜由當事人究明其借名契約之法律關係後決之 

。 

三、次參考內政部 101年 10 月 29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 

16651846 號「成屋買賣定型化契約應記載及不得記 

載事項」第八條第三項「買方於簽約時如指定第三 

人為登記名義人，應於交付必備文件前確認登記名 

義人，並提出以第三人為登記名義人聲明書，該第 

三人應在該聲明書上聲明是否同意與本契約買方所 

未履行之債務負連帶給付責任並簽章。」。 

四、依前述內政部「成屋買賣定型化契約書」所載，以 

「借名」方式取得登記名義之不動產，均以「買賣 

」為登記原因，將產權移轉予出借人（即登記名義 

人）。是以，實務上，借名登記以買賣為登記原因， 

乃屬常態性之做法，且登記機關於審查所有權移轉 

登記，其就「人、事、時、地、物」仍為實質審查， 

但尚未干涉買賣價金之給付流程與真實性。 

五、至於買賣契約以外之有償契約，除其契約性質所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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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者外，得準用「買賣」之規定（民 347），故內 

政部訂頒之登記原因標準用語規定，舉凡「含出售 

、投資、核配、標售、得標、公法人收購、收買、 

轉帳、撥償、買回、雙方合意契約解除、⋯⋯之所 

有權移轉等。」均得準用「買賣」為原因，故若借 

名人與出借人（即登記名義人）間已有委任關係， 

其於兩造間尚無爭議時，其借名登記之所有權返還 

，實務上得以準用「買賣」登記方式為之（至於如 

何辦理實價登錄，亦應本於有償契約核實申報登錄 

）。反之，如為無償或契約性質所不許者，倘以買 

賣方式辦理登記，似有未恰（可能涉及稅務或其他 

法律責任問題）。 

七、總之，因借名登記之法律關係為何，宜由當事人自 

行確認，本會似無從提唯一的申辦方式供參。惟據 

現行登記實務之瞭解，尚無針對類此情形制定「登 

記原因」或「物權契約書」，是以，借名登記之返 

還，亦均以買賣登記方式移轉返還登記名義予借名 

人；僅在雙方有爭議時，始透過民事訴訟，以確定 

判決或和（調）解筆錄方式，辦理移轉登記，以上 

所提意見供請  參考。 

102/08/14 臺北市稅捐稽徵處轉知本會： 

一、受理民眾申請「免附地籍謄本申辦項目表」所列申 

辦項目時，請勿要求申請人檢附地籍謄本。另請加 

強宣導目前已可免附地籍謄本之申辦項目及相關替 

代措施。 

二、現行各稅稽徵作業手冊及徵課管理作業手冊相關規 

定應配合修正部分，俟「賦稅資訊系統整合再造更 

新整體實施計畫」委外服務案上線時，再一併修正 

。」 

102/08/15 內政部召開研商修正「不動產說明書應記載及不得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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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第 9次會議，本會由范理事之虹代表出席參加。 

102/08/21 內政部函令轉知本會，原已滅失之土地於回復原狀且經 

辦竣國有土地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倘原所有權人或其繼 

承人依土地法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向登記機關申請復權 

登記，其所有權回復請求權已罹於消滅時效者，依民法 

第一百四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法務部九十年十月三十一 

日（九○）法律字第○三九三三八號函釋及最高法院二 

十九年上字第一一九五號判例意旨，消滅時效完成之效 

力，僅發生拒絕給付之抗辯權，非使請求權當然消滅。 

故登記機關於受理是類案件時，應徵詢國有土地管理機 

關表示是否同意其回復所有權之意見，以為登記案件准 

駁之依據。 

102/08/22 內政部函送「土地法」第 12 條第 2項規定有關原所有權 

人或其繼承人申請復權登記事宜之解釋令乙份。 

102/08/22 內政部函送本會，有關該部 102年 8 月 6 日研商「修正 

土地登記規則部分條文及第二類謄本核發規定」第 2次 

會議紀錄。 

102/08/22 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書函復本會，有關認行政訴訟法第 

49 條規定有牴觸憲法第 15 條及第 16 條之虞，函請釋示 

，相關說明略謂如下： 

一、依憲法第 77 條、第 78 條及第 79 條第 2項規定，司 

法院掌理司法審判，並由大法官掌理解釋憲法及統 

一解釋法律與命令事項。又依據司法院大法官審理 

案件法第 5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人民聲請釋憲， 

必須： 

（一）主張憲法上所保障之權利，遭受不法侵害； 

（二）並已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 

（三）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律或命令認為 

有牴觸憲法之疑義，始可聲請解釋。 

    並依同法第 8條規定，敘明聲請事項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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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檢附「如何聲請大法官解釋摘要說明」及「解釋憲 

    法聲請書（參考程式）」。 

102/08/22 內政部函知本會，「土地登記規則」部分條文，業經內 

政部於 102 年 8 月 22 日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26651551 

號令修正發布，如需修正發布條文，請至行政院公報資 

訊網（網址 http：//gazette.nat.gov.tw）下載。 

102/08/23 中華民國律師公會全國聯合會函復本會，有關推薦許常 

務監事美麗、林秘書長孜俞擔任「地政士簽證基金管理 

委員會」委員。 

102/08/27 日本司法書士会連合会函送本會，有關該會之（102年 8 

月份）會刊。 

102/08/27 內政部函知本會，有關 99年 10 月 13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90725639 號令釋內容一（三）應附文件漏列部分文字， 

相關說明略謂如下： 

上揭令釋有關地政機關受理祭祀公業依祭祀公業條例第 

50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申辦所有權變更登記為派下員分 

別共有或個別所有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同條 

第 3 項規定囑託登記機關辦理均分登記為派下員分別共 

有等相關登記事宜，原內容一（三）應附文件「6.所有 

權狀或他項權利證明書。及其印鑑證明。未能檢附印鑑 

證明者，除有土地登記規則第四十一條所定各款情形之 

一，得免親自到場外，應依同規則第四十條規定辦理。 

7.其他由中央地政機關規定應提出之證明文件。」修正 

為「6.所有權狀或他項權利證明書。7.土地增值稅、契稅 

或贈與稅繳（免）納稅證明文件。但申請共有型態變更 

登記者，免附。8.規約所定派下現員人數之同意解散或 

變更登記文件及其印鑑證明。未能檢附印鑑證明者，除 

有土地登記規則第四十一條所定各款情形之一，得免親 

自到場外，應依同規則第四十條規定辦理。9.其他由中 

央地政機關規定應提出之證明文件。」該令釋正確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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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刊登行政院公報時並無錯漏，詳細內容請逕至該公報 

資訊網（網址：http：//gazette.nat.gov.tw）下載。 

內政部民國99年 10月13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90725639 

號令 

一、地政機關受理祭祀公業依祭祀公業條例第五十條第 

一項第三款規定申辦所有權變更登記為派下員分別 

共有或個別所有，其登記之申請、登記原因及應附 

文件如下： 

（一） 登記原因：祭祀公業依祭祀公業條例第五十 

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申請登記為派下員分別 

共有者，僅係派下員共有型態由公同共有變 

更為分別共有，應以「共有型態變更」為登 

記原因；申請變更登記為派下員個別所有者 

，因已涉及權屬之變動，其性質與公同共有 

物分割相似，應以「共有物分割」為登記原 

因。 

（二） 登記之申請：由受分配取得該土地之派下員 

      單獨提出申請。 

（三） 應附文件： 

１、 土地登記申請書。 

２、 登記清冊。 

３、 經民政機關驗印之派下全員證明書（含 

    派下現員名冊、派下全員系統表及不動 

    產清冊）。 

４、 規約，規約內容不明確者，應變更其規 

    約。 

５、 申請人身分證明。 

６、 所有權狀或他項權利證明書。 

７、 土地增值稅、契稅或贈與稅繳（免）納 

    稅證明文件。但申請共有型態變更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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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免附。 

      ８、 規約所定派下現員人數之同意解散或變 

          更登記文件及其印鑑證明。未能檢附印 

          鑑證明者，除有土地登記規則第四十一 

          條所定各款情形之一，得免親自到場外 

          ，應依同規則第四十條規定辦理。 

      ９、 其他由中央地政機關規定應提出之證明 

          文件。 

（四） 規約徵免印花稅之原則，依財政部九十九年 

      七月七日台財稅字第○九九○○二一二七七 

      ○號令辦理。 

二、為配合執行本部九十七年十二月三日內授中民字第 

○九七○七三二九五九號函所釋應就祭祀公業名下 

全部不動產，選擇依祭祀公業條例第五十條第一項 

所定方式之一（1、祭祀公業法人；2、財團法人； 

3、派下員分別共有或個別所有）處理其所有不動 

產之規定，除祭祀公業不動產全部屬同一登記機關 

且一次申辦登記之申請案件外，其餘登記機關應於 

受理收件後依下列方式處理： 

（一） 不動產屬同一登記機關管轄而未一次全部申 

辦登記者，審查人員應先查閱未申辦登記之 

不動產變動情形，如未為變更登記時，應同 

時以代碼「００」，一般註記事項，於登記 

簿所有權部或他項權利部之其他登記事項欄 

註記「依○○市、縣（市）○○地政事務所 

○年○月○日○○字第○○號登記申請屬祭 

祀公業條例第五十條第一項第○款方式辦理 

之土地（建物）」等文字；如經查已為變更 

登記且與本次申請變更之方式不符時，應予 

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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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不動產分屬不同登記機關管轄者，審查人員 

應填寫「○○市、縣（市）○○地政事務所 

受理跨所辦理祭祀公業依條例第五十條第一 

項規定辦理登記案件查詢聯繫單」（如附件 

），將申請人所附經民政機關驗印之不動產 

清冊，以傳真或電子郵件方式，通知其他所 

轄登記機關以代碼「００」，一般註記事項 

，於登記簿所有權部或他項權利部之其他登 

記事項欄註記「依○○市、縣（市）○○地 

政事務所○年○月○日○○字第○○號登記 

申請屬祭祀公業條例第五十條第一項第○款 

方式辦理之土地（建物）」等文字。 

（三） 上開經註記登記之祭祀公業不動產，如經申 

請變更登記，登記機關於登記完竣後，應一 

併辦理塗銷上開註記。 

三、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祭祀公業條例第五十 

條第三項規定囑託登記機關辦理均分登記為派下員 

分別共有之案件，其登記原因、原因發生日期及應 

附文件如下： 

（一） 登記原因：以「共有型態變更」為登記原因。 

（二） 原因發生日期：以囑託函發文日期為原因發 

      生日期。 

（三 ）應附文件： 

１、土地登記申請書。 

２、 登記清冊。 

３、 經民政機關驗印之派下全員證明書（含 

    派下現員名冊、派下全員系統表及不動 

    產清冊）。 

４、 其他由中央地政機關規定應提出之證明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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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類案件，係依法律規定由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逕行囑託辦理之登記，應得適用土地登記規則 

第三十五條第十二款有關依法律免予提出所有權狀 

或他項權利證明書之情形，其所有權狀或他項權利 

證明書應於登記完畢後公告作廢。 

四、 本解釋令自即日生效。 

102/08/27 本會函建請中華民國銀行商業同業公會全國聯合會，基 

於便民且符合相關法令原則下，惠助轉請貴屬各金融機 

構會員，對於受理存款繼承手續中應提示之印鑑證明有 

效期限應予比照內政部訂定之土地登記規則第 41 條第 

10 款規定，放寬延長為原因發生日期前 1年以後核發之 

當事人印鑑證明均屬有效，俾利存款繼承請領程序之順 

利進行，至感公便，相關說明略謂如下： 

據瞭解地政士受託承辦繼承登記案，如遇繼承人有數人 

時，尚須代為申辦遺囑分割、協議分割或裁判分割、分 

期繳納稅款或抵繳稅款等事宜，且通常於稅捐稽徵機關 

核發遺產稅繳清證明後，多已逾 3個月時間，故金融機 

構如強制要求所檢附之印鑑證明有效期限必須為 3個月 

內，實造成繼承人（尤以旅居國外者）之諸多困擾不便 

，致使存款繼承請領手續窒礙難行。 

 

 

 

 

 

 

 

 

 



~ 75 ~ 
 

102 年 8 月台灣地區消費者物價總指數  啟用日期：102 年 9 月 7 日 
    月份 

年份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六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民國 52年  662.2 661.8 660.1 655.9 661.8 667.4 675.7 674.4 654.2 654.6 662.6 664.4

民國 53年  663.5 662.6 664.8 669.1 666.5 672.2 677.1 670 660.5 650.5 651.7 660.5

民國 54年  669.1 671.3 673.5 671.3 667.4 664.4 663.5 659.7 656.3 661.8 660.5 656.3

民國 55年  658 667.4 668.2 663.9 662.6 647.2 646.4 649.7 636.4 632.1 640.7 645.6

民國 56年  640.7 629 639.9 641.1 638.7 633.6 625.5 626.7 620.6 623.6 624.4 618.4

民國 57年  615.4 620.2 618 593 589.6 579.3 570 555.5 564 560.3 571.2 583.2

民國 58年  578.3 570.9 572.8 570.3 576.7 571.6 560 549 549.3 503.7 526.4 551.3

民國 59年  557.6 548.4 545.2 542.3 545.2 549.3 540.6 525.1 512 519.8 526.2 531.4

民國 60年  521.9 524 526.4 527.8 527 527 526.7 518 518.2 514.6 516.1 517.4

民國 61年  525.1 514.1 515.1 514.6 512.3 507 502.5 485.4 486.8 506.5 513 504.2

民國 62年  517.7 510.2 512 504.5 498.1 492.9 479.3 469 449.9 417 408.9 406.5

民國 63年  370.3 321.5 317.1 319.3 321.9 323 318.8 315.3 305.4 306 301.6 303.4

民國 64年  306.2 305.9 308.4 306.4 306.2 299.5 299.5 298.4 298.7 295 297.4 302.7

民國 65年  297.6 296.5 294.2 293.5 295 296.2 294.9 292.8 293 294.6 295.3 292.1

民國 66年  288.3 283.7 284.8 282.7 281.5 272.9 272.6 261.1 264.8 267.7 272.3 273.7

民國 67年  269 267 266.7 261.9 262 262.3 263 258.3 254.4 252.2 253.1 254.2

民國 68年  253.4 252.2 248.8 244 241.9 239.4 237.3 231.3 224 224.6 227.8 225.9

民國 69年  217.1 212.9 211.7 210.6 206.7 201.4 200 195.5 188.2 184.9 184.7 184.9

民國 70年  176.9 174 173.2 172.5 173.2 171.6 170.9 169.2 167.2 168.2 169.3 169.5

民國 71年  168.4 169 168.5 168.1 167.1 166.7 166.8 162 163.4 164.8 166.1 165.5

民國 72年  165.4 163.8 163.1 162.4 163.6 162.3 164.2 164.3 163.8 163.8 165.2 167.5

民國 73年  167.4 165.7 165.3 164.9 163 163.1 163.5 162.9 162.4 163.1 164 164.8

民國 74年 164.7 163.4 163.3 164.1 164.7 164.9 164.7 165.4 162.7 162.9 165.2 167

民國 75年 165.4 164.9 165 164.5 164.3 163.9 164.3 163.4 159.4 159.7 162 162.7

民國 76年 163.1 163.4 164.8 164.2 164.2 164 162.2 160.8 160.3 161.7 161.3 159.6

~ 76 ~ 
 

        月份 
 年份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六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民國 77年 162.2 162.9 163.8 163.6 161.8 160.8 160.8 158.6 158 156.9 157.7 157.9 

民國 78年 157.9 156.5 156.1 154.7 153.6 154 154.7 153.5 149.5 148.1 152 153.1 

民國 79年 152 152.2 151.1 149.6 148.1 148.6 147.7 145.2 140.4 143.5 146.3 146.4 

民國 80年 144.8 143.9 144.6 143.7 143.2 142.9 141.9 141.6 141.4 140 139.6 140.9 

民國 81年 139.5 138.3 138.1 135.9 135.5 135.8 136.8 137.5 133.2 133.2 135.4 136.3 

民國 82年 134.6 134.2 133.8 132.3 132.7 130.2 132.5 133 132.2 131.6 131.3 130.2 

民國 83年 130.8 129.1 129.5 128.3 127.1 127.5 127.2 124.3 123.9 125.3 126.4 126.9 

民國 84年 124.3 124.8 124.7 122.9 123.1 121.8 122.5 122.2 121.5 121.8 121.3 121.3 

民國 85年 121.5 120.3 121 119.5 119.7 118.9 120.8 116.3 117 117.4 117.5 118.3 

民國 86年 119.2 117.9 119.7 118.9 118.8 116.8 116.9 117 116.2 117.8 118.1 118 

民國 87年 116.8 117.6 116.8 116.4 116.8 115.1 115.9 116.5 115.8 114.8 113.7 115.6 

民國 88年 116.4 115.1 117.4 116.6 116.2 116.1 116.9 115.2 115.1 114.4 114.7 115.4 

民國 89年 115.8 114.1 116.1 115.1 114.4 114.6 115.2 114.8 113.3 113.2 112.2 113.5 

民國 90年 113.1 115.3 115.6 114.6 114.7 114.7 115.1 114.3 113.8 112.1 113.5 115.5 

民國 91年 115 113.7 115.6 114.4 115 114.6 114.6 114.6 114.7 114.1 114.1 114.6 

民國 92年 113.8 115.4 115.8 114.5 114.6 115.3 115.7 115.3 115 114.1 114.7 114.7 

民國 93年 113.8 114.7 114.8 113.5 113.6 113.3 112 112.4 111.8 111.5 112.9 112.9 

民國 94年 113.2 112.5 112.2 111.6 111 110.7 109.4 108.6 108.4 108.5 110.2 110.4 

民國 95年 110.3 111.4 111.7 110.3 109.3 108.8 108.5 109.2 109.8 109.8 109.9 109.7 

民國 96年 109.9 109.5 110.8 109.5 109.3 108.6 108.9 107.5 106.5 104.3 104.9 106.1 

民國 97年 106.8 105.4 106.6 105.4 105.4 103.5 102.9 102.6 103.3 101.8 102.9 104.8 

民國 98年 105.2 106.8 106.7 105.9 105.5 105.6 105.4 103.5 104.2 103.8 104.6 105.1 

民國 99年 104.9 104.4 105.4 104.5 104.7 104.3 104 104 103.9 103.2 103 103.8 

民國 100年 103.8 103 103.9 103.2 103 102.3 102.6 102.6 102.5 101.9 102 101.7 

民國 101年 101.4 102.8 102.6 101.7 101.2 100.6 100.2 99.2 99.5 99.6 100.4 100.1 

民國 102年 100.3 99.8 101.3 100.6 100.5 100 100.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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